
DB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
技术管理规范

Code for safety risk manage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编 号：DB11/T 1316-2016
备案号：J13153-2016

2016-04-27发布 2016-08-01实施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北 京 市 质 量 技 术 监 督 局

联合发布



北 京 市 地 方 标 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
技术管理规范

Code for safety risk management of urban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编 号：DB11/T 1316-2016
备案号：J13153-2016

主编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批准部门：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实施日期：2016年08月01日

2016 北京



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规范» 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６〕２６９号

各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各集团、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号)的要

求,由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主编的 «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规范»已经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批

准,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共同

发布,编号为DB１１/T１３１６－２０１６,自２０１６年８月１日起实施.
其中第５１２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该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解

释工作.
特此通知.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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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规范» 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１６〕１８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委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

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规范＞、申请备案的函»收悉.经研究,同

意该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备案,其备

案号为:J１３１５３－２０１６.其中,同意将第５１２条作为强制性条

文.
该标准的备案号,将刊登在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化信息网和近

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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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为强制性标准,其中第５１２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为适应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需要,

促进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按照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４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京
质监标发 〔２０１４〕３６号)的要求,由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共同编制完成本规范.
在本规范起草过程中,编制组广泛调查、分析和总结了近年

来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积累的安全风险管理经验和做

法,借鉴了国 (境)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

有关成功经验和先进技术,参考了有关国 (境)内外相关规范标

准,并经认真研究、反复讨论和修改而成.
本规范共分５章和３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１总则、２术

语、３基本规定、４勘察设计阶段、５施工阶段、附录 A 现场巡

视记录表、附录B现场巡视预警等级划分表、附录 C风险工程

施工状态管理和预警管理记录表.其中附录 A 和附录 C为资料

性附录,附录B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由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共同负责管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归口并负责

组织实施,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的具

体解释.
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如

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将意见和建议寄交北京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角门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

５

DB１１/T１３１６Ｇ２０１６



管理有限公司,邮编:１０００６８,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９０２７６３４,邮

箱:aqjk２０１１＠１６３com).
本规范主编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本规范参编单位: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勘测设计研究院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罗富荣　乐贵平　任雪峰　孙　健

徐耀德　王　霆　王　刚　曹伍富

刘永勤　郝志宏　杨志勇　侯　桐

赵智涛　徐　凌　鲁　宋　王辰宇

林纯鹏　朱胜利　高亚彬　庞志理

江玉生　吴锋波　王伟锋　郝庆斌

杨爱超　叶新丰　李振东　闫朝霞

祝建勋　黄齐武　王　磊　杨壮志

孙长军　杨明宇

本规范主要审查人:张　弥　贺长俊　张　汎　王元湘

徐祯祥　侯祥吉　国　斌　阮兔苗

周宏磊　刘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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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规范和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

工作,合理控制工程建设期间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的安全风险,
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的安全风险技

术管理工作.

１０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贯穿规划、
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的全过程.

１０４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遵循预防为

主、安全可控、经济合理和环境保护的原则.

１０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工作除应符合

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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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工程自身风险　engineeringrisk
因工程结构自身特点、地质条件复杂性或工程施工等可能导

致工程安全等受到影响或发生不利事件的风险.

２０２　环境风险　surroundingsrisk
因工程施工可能导致周边环境受到影响或发生不利事件的风

险.

２０３　风险辨识　riskidentification
对工程建设中潜在的安全风险因素、类型、可能发生部位及

原因等进行的调查识别工作.

２０４　风险分级　riskclassification
在风险辨识的基础上,对安全风险进行的等级评定与风险排

序工作.

２０５　风险管理　riskmanagement
对风险进行辨识、分级、分析与评价及控制等所开展的一系

列工作.

２０６　周边环境　surroundingscondition
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位于地面或地下的既有或在建的建

(构)筑物、管线、桥涵、地下工程设施、轨道交通线、铁路、
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地表水体、树木等的统称.

２０７　环境调查　surroundingsconditioninvestigation
通过资料查询调阅、实地调查和必要的现场探测等手段,获

取周边环境的实际状况和资料的活动.

２０８　风险专项设计　riskspecialdesign
对特定高风险工程进行的风险控制措施设计工作.

２０９　第三方监测　third－partymonitoringmeasurement
对工程自身关键部位和周边环境对象实施的独立于施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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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核性监测活动.

２０１０　现场巡视　sitesupervising
针对施工现场在施风险工程及其部位或工序、周边环境等进

行的巡查活动.

２０１１　安全风险状态评价　safetyriskconditionstatusevaluaＧ
tion

施工过程中对工程自身或周边环境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危害

程度进行分析评价,并与设定的标准对比,以衡量安全风险的大

小和可控程度,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措施的活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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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由建设单位

组织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实施,并可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和经验的单位提供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等技术或管理服

务.

３０２　工程各参建单位应根据建设管理模式和建设规模,建立

健全安全风险管理责任制.

３０３　建设单位应组织制定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及标准,并通过

合同文件明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

咨询等单位的安全风险管理内容、范围、目标、责任等,并据此

进行履约管理.

３０４　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根据建设管理模式、风险等级及预

警等级等,实行分层、分级管理.

３０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各阶段均应开展针对性的安全风

险技术管理工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近期建设规划和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本着规避重大风险的

原则,进行线路走向、车站站位的选择、布置和方案设计,开展

重大安全风险因素识别和方案风险评估等工作,并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执

行;

２　勘察设计阶段应本着规避和降低风险的原则,进行工程

安全风险评估、多方案比选优化和风险工程设计,制定有效的风

险控制措施;

３　施工阶段应本着控制风险的原则,依据设计文件、施工

规范标准,编制施工文件,制定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施工过程

中严格按照审批的施工方案进行施工,加强施工组织管理,开展

工程监测、现场巡视、安全风险状态评价、预警、响应及处置等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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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风险控制工作.

３０６　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时,工程设计

中应进行专项安全风险评估,施工中应加强安全风险管理工作.

３０７　工程概算编制时,应列入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
信息系统与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周边环境调查等安全

风险技术管理所必需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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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勘察设计阶段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应按照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和设计要求

等进行,提供资料完整、数据可靠、评价正确、建议合理的勘察

成果文件.

４１２　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周边环境调查工作,提供客观、详

细的环境调查成果资料.环境调查工作可委托有相应资质和经验

的单位实施.

４１３　勘察和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后,应由建设单位组织勘察、
环境调查单位对设计等相关单位进行勘察成果文件和环境调查资

料的交底,并形成交底记录.

４１４　工程设计应根据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勘察与环境调查成

果资料等进行,设计中应同步开展工程安全风险辨识、风险分析

和评价、风险分级和专项设计等工作,制定有效控制风险的技术

措施.

４１５　风险分级应针对工程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分别确定.工

程自身风险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环境风险分为特级、一级、
二级和三级.风险等级标准及划分原则应按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执

行.

４１６　工程设计中,当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或周边环境条

件变化、设计方案调整等时,应对风险等级进行核查和调整.

４２　勘察与环境调查

４２１　勘察施工期间,应对场地地下管线等周边环境进行保护,
作业完成后应对钻孔进行封填并记录钻孔遗留物,或做好警示保

护标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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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勘察工作中,宜开展地质风险评价工作.地质风险评价

宜包括地质风险因素辨识、地质风险单元划分、地质风险分析评

价、地质风险应对措施建议等内容.

４２３　遇到下列情况时,应在常规勘察工作及成果的基础上,
开展相应的专项勘察工作:

１　存在对工程安全影响较大的特殊地质问题,且常规勘察

工作无法解决;

２　场地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且预测对工程安全有影

响;

３　工程方案变更或施工中出现新的地质问题,且对工程安

全有影响.

４２４　周边环境调查工作前,设计单位应明确提出调查的范围、
对象、内容及成果要求等,并对调查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４２５　周边环境调查工作宜分阶段进行,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总体设计阶段通过收集地形图、管线图等方式获取周边

环境资料,对影响线、站位方案的重要周边环境进行重点调查;

２　初步设计阶段通过查询、收集资料、实地调查走访和必

要的现场勘查探测等手段,对周边环境现状进行全面调查,对重

点管线进行详查;

３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针对工程设计条件变化或工程需要,
对工程周边环境资料进行补充完善.

４２６　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后应形成环境调查成果.环境调查成

果宜包括工程概况、调查范围和对象、周边环境基本情况及统

计、相关图纸及现场照片资料、周边环境对工程的影响和风险分

析等内容.

４２７　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等单位对勘察成果文件和环境调查

成果进行评审验收.

４２８　特级、一级环境风险工程宜开展现状检测和评估工作,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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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检测和评估报告,并应按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

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等执行.宜委

托具有相应资质和经验的单位进行现状检测和评估工作.

４２９　工程设计及施工过程中,勘察单位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

进行配合.当存在与勘察文件不一致的地质条件或遇重大地质风

险时,应提出应对地质风险的措施建议.

４３　工程设计

４３１　工程设计阶段应进行风险辨识和分级,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１　总体设计阶段初步识别出全线特级、一级风险,形成风

险分级清单;

２　初步设计阶段全面识别全线工程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
进行风险分级,形成风险分级清单;

３　施工图设计阶段核查确认风险等级,形成风险分级核查

清单.

４３２　总体设计阶段宜针对影响工程线位、站位的特级和一级

风险工程,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专门的风险控制方案.

４３３　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应在风险分析与评价的基础

上,进行风险工程设计,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特级、一级环境风险工程应进行专项设计.专项设计文

件应包括施工影响预测、环境风险监测项目控制指标及控制值、
环境风险控制专项措施、环境安全监测设计、施工风险控制中应

当注意的重点部位和环节等内容;

２　对工程自身风险和其他等级环境风险的工程,应在设计

文件中体现安全风险分析与控制相关内容;

３　应根据不同施工方法特点、周围岩土体特征、周边环境

保护要求等,确定工程监测项目、控制指标及控制值,并应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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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５０９１１执行.

４　初步设计阶段应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安全风险评估

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工程风险等级标准、风险分级清单、风险

控制措施等内容.

４３４　 因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可能导致施工安全风险较大时,
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情况和工程特点进行地下水控制

方案设计,选择合理的地下水控制方案,有效控制基坑及隧道开

挖、支护结构施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风险.

４３５　建设单位应组织对风险分级清单、专项设计、安全风险

评估报告等成果进行审查或论证.

４３６　施工图设计完成后,设计单位对施工、监理、第三方监

测等单位进行设计文件交底时,应对工程风险进行重点说明,并

对特级、一级风险工程进行专项交底.

４３７　施工过程中,设计单位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配合施工,
及时解决施工中与工程风险有关的设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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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阶段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分为施

工准备和施工过程两个阶段.

５１２　施工阶段安全风险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开展工程监测、现场巡视、视频监控等监控工作;

２　应分析各类监控信息;

３　应进行安全风险状态评价、预警、响应、处置、消警等

安全风险控制工作;

４　应形成相关风险管理记录.

５１３　施工安全风险监控应通过信息系统进行管理.

５１４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风险预警按类别应分为监测预警、巡

视预警和综合预警三类,按严重程度由小到大应分为黄色预警、
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

５１５　土建工程施工完成后,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安全

风险咨询等单位应分别进行安全风险管理工作总结.

５２　施工准备

５２１　施工准备阶段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应开展以下工作:

１　周边环境核查与地层空洞普查;

２　风险深入识别、分析与分级调整;

３　安全专项施工、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等方案及监

理细则编制;

４　工程监测、视频监控和信息系统建设等准备工作;

５　施工风险预告与技术交底.

５２２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在环境调查成果、施工图设计文件

等的基础上,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核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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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核查记录,监理单位进行审查.当施工核查的周边环境实际

状况与环境调查成果资料出入较大时,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

工等单位补充完善工程措施.

５２３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经验的单位进

行地层空洞普查,发现存在空洞的,施工前应及时处理.

５２４　开工前,应开展风险深入识别、分析及分级调整工作,
涉及风险等级调整的,施工单位应提出风险调整建议清单,建设

单位组织监理、设计等单位进行审查确认.

５２５　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时应进行施工安全风险分析,明

确风险应对措施,并依据设计文件、现场实际情况和施工经验

等,从地质风险与环境风险因素,安全技术措施的可靠性与可实

施性等方面进行,并重点针对下列情况:

１　明 (盖)挖法工程的围护结构施工设备工艺与地层适应

性,异形基坑支护体系,基坑阳角、不同支护体系接合处等重点

部位,地下水控制措施等;

２　矿山法工程的隧道开挖范围内存在影响工程安全的工程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控制措施,采用大管棚施工、深孔

注浆等重要辅助措施的适用性,斜坡段、大断面、变断面、明暗

接口段、平顶直墙段、转弯处等特殊部位,马头门施工,交叠隧

道、小间距隧道等;

３　盾构法工程的盾构适应性,盾构状况,始发、接收端头

加固,开舱检修及换刀,联络通道开口及泵房施工;

４　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存在既有运营线路、铁路、主干道

路、桥梁、河湖、重要建 (构)筑物、有水 (有压)管线和在建

其他工程.

５２６　编制监理、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等方案时,应针

对施工安全风险制定应对措施.

５２７　施工单位和第三方监测单位应严格按照监测方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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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点埋设等基础工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监理单位应对工作基准点和监测点埋设进行验收;

２　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单位应组织向各自监测技术人员、
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并形成交底记录;

３　监测工作开始前,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单位应对基准

点、工作基准点进行复核联测及检查,并同时采集监测点初始

值.

５２８　施工前应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监控系统应具有远程管理

和视频录像调用等功能.系统安装完毕后,应由监理单位组织验

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５２９　视频监控系统的现场摄像机应清晰监控和连续追踪现场

施工状态和开挖面作业状况,并宜重点监控下列部位:

１　明 (盖)挖工程主体结构和特、一级风险的附属结构的

支护结构及开挖面;

２　矿山法工程的标准断面开挖面,大断面隧道拱部各导洞

开挖面;洞桩 (柱)法暗挖车站各导洞及初支扣拱、其他工法暗

挖车站拱部各导洞的开挖面;附属结构拱部开挖面;

３　盾构法工程的始发井、接收井与联络通道;

４　施工竖井、通道、洞口等重点部位;

５　对特大或异形基坑工程、特级环境风险的矿山法工程,
以及开挖面渗漏水或地层不稳定处,可增设现场摄像机加强监

控.

５２１０　开工前,应根据工程进度和实际需要,及时将施工安全

风险管理所需的各类基础信息资料录入信息系统.

５２１１　施工单位应结合风险等级和现场管理实际要求,以可显

见的方式进行风险预告,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对施工作业班组、
人员进行施工风险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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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施工过程

５３１　施工中应在施工准备安全风险技术管理成果的基础上,
重点开展以下安全风险技术管理工作:

１　工程监测、现场巡视与视频监控;

２　工程风险控制;

３　安全风险状态评价;

４　预警、响应、处置及消警;

５　信息报送与施工风险台账管理.

５３２　施工单位和第三方监测单位应按照设计文件、工程监测

方案和现行相关规范开展工程监测工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单位应将施工监测作为一道基本工序,第三方监测

单位应开展同点监测工作;

２　工程监测中应及时整理、分析监测数据,定期编制和提

交监测报表及成果报告,并及时上传信息系统;

３　当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数据不一致或出现异常时,监

理单位应对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并进行处

置和形成记录;

４　施工期间,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单位应定期对基准点、
工作基准点进行复核联测及检查,并形成记录;

５　施工单位应对监测点进行保护,确保监测连续、正常.

５３３　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和安全风险咨询等单位应开展

现场巡视工作,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现场巡视应依据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和规范标准等,重

点对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周边环境情况、工程自身与环境风险

状况等进行;

２　现场巡视中应及时填写巡视记录和编制巡视报告,并及

时上传信息系统.现场巡视记录表宜按本规范附录 A执行;

３　 当工程自身或环境风险程度较高时,宜组织专家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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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巡视及咨询活动.

５３４　明 (盖)挖法工程应重点针对下列情况进行现场巡视:

１　围护结构施作规范性;

２　土方开挖规范性;

３　支护体系施作规范性;

４　基坑侧壁稳定性及渗漏水情况;

５　坑边堆载安全性等.

５３５　矿山法工程应重点针对下列情况进行现场巡视:

１　超前支护效果;

２　土方开挖规范性;

３　开挖面稳定性及渗漏水情况;

４　初期支护施作的及时性、规范性及变形情况;

５　回填注浆及时性;

６　马头门施工规范性;

７　临时支护体系架设及拆除规范性等.

５３６　盾构法工程应重点针对下列情况进行现场巡视:

１　始发、接收施工规范性;

２　开舱检修及换刀施工规范性;

３　盾构掘进参数控制合理性;

４　盾构姿态控制合理性;

５　联络通道开口及泵房施工规范性等.

５３７　周边环境现场巡视应重点针对如下方面进行:

１　建 (构)筑物的开裂、变形情况;

２　地下室渗漏情况;

３　桥梁墩台或梁体的开裂、变形情况;

４　既有运营线路、铁路的结构开裂情况;

５　周边地面、道路及施工影响范围内临时设施的开裂、沉

陷、隆起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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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周边河湖的堤坡开裂、变形、水面气泡或漩涡等情况;

７　悬吊管线的变形、渗漏及保护情况;

８　架空高压线的基础与周边地面的开裂及变形情况等.

５３８　工程监测、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巡视应重点针对如下方面

进行:

１　工程监测方案的执行情况、监测点的完好情况;

２　施工监测与第三方监测数据的差异性;

３　信息系统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及时性等.

５３９　视频监控应重点对下列情况等进行,并形成监控记录:

１　明 (盖)挖法工程的支护体系施作及时性、侧壁稳定性、
渗漏水情况等;

２　矿山法工程的开挖面稳定性、渗漏水情况、施工工序规

范性等;

３　盾构法工程的始发、接收洞门土体稳定性、渗漏水情况、
洞门止水装置规范性等.

５３１０　视频监控系统录像数据保存时间应不少于３０d.

５３１１　明 (盖)挖法工程施工应重点对土方开挖、支护体系施

作、结构施工及支撑拆除等进行工程风险控制,并符合下列规

定:

１　确定围护结构轴线施工外放量时,应考虑围护结构的中

心定位误差和施工设备垂直度偏差;

２　土方开挖应分层分段进行,侧壁及时挂网喷护,当基坑

发生渗漏水或流水、流砂现象时,应及时采取措施;按照设计要

求严格控制坑边荷载;

３　钢围檩纵向连接应连续并与侧壁密贴,钢支撑应及时架

设和施加预应力,支撑及钢围檩的防坠落装置、斜撑钢围檩后的

抗剪蹬应按照设计要求安装,锚索施作应及时拉拔锁定;

４　结构施工及支撑拆除应按照设计要求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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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２　矿山法工程施工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自身结

构形式、周边环境等因素,重点对超前支护、土方开挖、初支架

设、初支背后回填注浆、马头门加强处理、临时支撑拆除等进行

工程风险控制,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对于地质条件较差,开挖过程中易塌方、涌水涌砂的地

段,土方开挖应加强对开挖面的地质情况观察,并进行超前地质

探查工作;

２　工程影响范围内存在变形敏感的环境设施时,应确保超

前支护质量;规范核心土留设尺寸、台阶长度,合理设置台阶开

挖高度;封闭成环后应及时回填注浆;

３　平顶直墙段、斜坡段、大断面、变断面、明暗接口部位、
转弯处等风险较大部位施工时,应确保超前支护质量并加强格栅

节点连接;施工步序应严格按方案实施,确保施工工艺规范性;
应根据设计文件和监测结果指导临时支撑的拆除.

５３１３　盾构法工程施工应重点对盾构始发和接收、联络通道开

口、盾构开舱检修与换刀、盾构掘进参数控制、盾构姿态控制等

进行工程风险控制,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始发和接收施工应安装洞门止水装置,且反力架刚度和

强度满足要求;合理控制施工参数;盾构始发和接收后应及时封

闭洞门;

２　联络通道开口前应对土体加固效果进行检查,开口处相

邻管片应采取变形控制措施;

３　盾构开舱方式应符合方案要求,卵砾石地层应提前对开

舱位置进行筹划;

４　盾构掘进应合理控制土压力和出土量,同步注浆和二次

补浆参数应满足相应的浆液质量标准和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
卵砾石地层应加强土体改良;

５　盾构姿态纠偏应遵循长距离缓慢修正原则,根据导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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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点测量换站距离和管片位移稳定时间合理控制推进速度.

５３１４　地下水控制实施过程中应重点从地下水控制效果、对结

构和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等方面加强工程风险控制,并符合下列

规定:

１　降水施工井点布设应形成封闭状态,成井工序、工艺、
预降时间及水位观测孔等环节应符合设计及施工规范要求,降水

过程中应监测地下水水位和抽排水的含砂量,并尽量保护和再利

用地下水资源;

２　止水帷幕施工应严格控制帷幕桩搭接部位漏水;

３　矿山法工程初支或开挖面发生渗漏水时,监理单位应会

同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对渗漏水的来源、原因及时进行分

析,评价工程安全状态,制定渗漏水处置方案,并对渗漏水处置

效果进行评价.

５３１５　施工中当场地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发

生变化,或与勘察成果文件、环境调查成果不相符合,且可能导

致工程风险增大时,施工单位应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上报监理单

位,监理单位组织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完善工程措施.

５３１６　对存在环境风险的工程,施工中应重点核查验证施工参

数的合理性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可靠性,严格控制施工工艺,根据

设计文件和工程监测情况进行信息化施工.当环境对象达到红色

监测预警时,应组织开展环境风险评价,判定环境对象安全状

态,提出风险处置方案并落实.

５３１７　施工中应及时分析工程监测数据及其变化情况,达到预

警标准时应及时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发布预警.监测预警等级判定

标准应根据施工过程中工程实测数据与监测项目控制值对比分

析,并结合工程经验确定.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可参照本规范表

５３１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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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３１７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表

监测预警等级 划分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

黄色
１ “双控”实测值均达到相应监测对象及项目的控制值的７０％
(含)以上;
２ “双控”实测值之一达到控制值的８５％ (含)以上

橙色
１ “双控”实测值均达到相应监测对象及项目的控制值的８５％
(含)以上;
２ “双控”实测值之一达到控制值 (含)以上

红色
１ “双控”实测值均达到监测对象及项目的控制值 (含)以上;
２ “双控”实测值之一超过控制值 (含),且实测数据持续未收敛

　　注:“双控”实测值指针对监测项目的累计实际变形量和实际变化速率值.

５３１８　现场巡视中当发现巡视对象存在安全风险时,巡视单位

应及时通过信息系统等发布巡视预警.巡视预警等级判定标准宜

按本规范附录B执行.

５３１９　施工中应根据施工进度、工程监测数据、现场巡视信

息、监测和巡视预警的等级、数量及分布范围等情况,通过现场

核查、专家咨询和工程经验判定等方法,对在建工程定期开展施

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

５３２０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应根据工程对象存在的风险大小及可

控程度分析确定,宜分为风险可控、存在风险、存在较高风险三

级.施工安全风险状态等级划分宜符合本规范表５３２０的规定.
表５３２０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等级划分表

施工安全风险

状态等级

划分条件

基本条件 参考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时)

风险可控
基本不存在风险,可通过日

常施工管理进行控制

工程没有发生任何预警;
仅存在黄色监测预警

存在风险
存在风险,应通过加强施工

管理措施进行控制

存在橙色监测预警;
存在黄色巡视预警

存在较高风险

出现危险征兆,应通过加强

施工管理措施或制定及实施

风险处置措施进行风险控制

存在红色监测预警;
存在较多黄色、橙色巡视预警;

存在红色巡视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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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１　当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为风险较高时,监理、第三方

监测等单位可发布综合预警,并提出风险处置措施建议.综合预

警等级判定宜符合本规范表５３２１的规定.
表５３２１　综合预警等级划分表

综合预警等级 划分条件

黄色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为风险较高,且严重程度或影响范围小

橙色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为风险较高,且严重程度或影响范围较大

红色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为风险较高,且严重程度或影响范围大

　　注:对存在特级环境风险的工程或当预警数量较多且分布范围较广时可上调一级.

５３２２　预警发布后,各参建单位应根据工程对象的风险等级、
预警类型与等级,进行分层级响应.监理单位应组织会商或现场

分析会,分析预警原因,制定风险处置方案;各参建单位及时进

行信息反馈,并提出处置建议.

５３２３　预警发布后,施工单位根据风险处置方案及时对预警部

位进行处置;相关参建单位应对预警工程部位或对象加强工程监

测和现场巡视,跟踪预警处置效果并及时反馈.

５３２４　预警处置后,施工中应与预警等级判定条件进行对比分

析,确认警情消除或降低后及时消警或降低警级.

５３２５　应通过信息系统,及时报送监测数据、巡视信息,以及

预警、响应、处置、消警等信息和相关成果报告,信息报送的时

限、频率及内容等应满足施工安全风险控制的实际需要.

５３２６　施工过程中,应形成工程安全风险管理记录,并及时动

态更新.风险工程施工通过情况和工程预警管理记录宜按本规范

附录C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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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１１/T１３１６Ｇ２０１６



附录A　现场巡视记录表
(资料性附录)

表A０１　现场巡视记录表

巡视日期 时间 天气

巡视线路 巡视工点 巡视人员

巡视对象
(风险工程名称、

部位等)

巡视情况

其他说明

　　注:巡视情况应附现场巡视照片或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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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现场巡视预警等级划分表
(规范性附录)

表B０１　现场巡视预警等级划分表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明 (盖)
挖法

围护结构

１ 桩 体 出 现 断
桩、夹泥;
２同一流水段内
有２根桩体侵入
主体结构并须切
断主筋进行处置
的

１同一流水段内
有２根 (含)以
上 桩 体 出 现 断
桩、夹泥;
２同一流水段内
有３根 (含)以
上或连续两根桩
体侵入主体结构
并须切断主筋进
行处置的

１同一流水段内
有５０％以上桩体
出 现 断 桩、 夹
泥;
２同一流水段内
有５０％以上桩体
侵入主体结构并
须切断主筋进行
处置的;
３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段等部
位 出 现 下 列 情
况;
１２ 根 (含) 以
上 桩 体 出 现 断
桩、夹泥;
２３ 根 (含) 以
上或连续２根桩
体侵入主体结构
并须切断主筋进
行处置的

土方开挖

１未采取分层分
段方式开挖;
２边坡坡度超过
设计值,或一次
性开挖超过一个
流水段长度

３侧壁喷护不及
时

侧壁喷护不及时
或边坡坡度超过
设计值,且局部
出现 明 显 变 形、
开裂或存在滑塌
趋势

基坑阳角、明暗
挖结合段等部位
出现侧壁喷护不
及时或边坡坡度
超过设计值,且
局部出现明显变
形、开裂或存在
滑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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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０１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明 (盖)
挖法

支护体系

１同一道 (水平
方向)支撑连续

３根架设滞后;
２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等部位
的支撑有１根架
设滞后;
３围檩与围护结
构间未密贴;
４支撑未按设计
要求安装防坠落
装置;
５钢围檩设置不
连续或连接不牢
固;
６一次支撑拆除
数量超过一个流
水段长度

１同一道 (水平
方向)支撑连续
超过３根架设滞
后;
２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等部位
的支撑有两根架
设滞后;
３同一开挖区段
同一横剖面 (竖
向)内存在两道
支撑架设滞后

４阳角部位钢围
檩设置不连续或
连接不牢固;
５锚索未按设计
要求拉拔锁定即
进行下层土方开
挖

６抗剪蹬设置数
量不符合要求;
７结构混凝土强
度未达到设计要
求即拆除支撑

１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段等部
位 出 现 下 列 情
况;
(１)同一道 (水
平方向)支撑连
续３根 (含)架
设滞后;
(２)同一开挖区
段 同 一 横 剖 面
(竖向)内存在２
道 支 撑 架 设 滞
后;
(３)锚索未按设
计要求拉拔锁定
即进行下层土开
挖;
(４)结构混凝土
强度未达到设计
要 求 即 拆 除 支
撑;
２未设置抗剪蹬

侧壁稳定与
基坑渗漏水

１侧壁土体塌落
形成空洞;
２基坑渗水

１侧壁土体塌落
形成空洞且有发
展;
２基坑流水、流
砂 (土)

基坑涌水、涌砂
(土)

坑边堆载

１ 基坑边长期有
重型设备作业,且
未采取加固措施;
２基坑强烈影响
区单位荷载超出
设计值

基坑阳角、明暗
挖结合等部位的
坑边荷载超过设
计值

因坑边荷载引起
基坑或地面产生
可见过大变形或
开裂,且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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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０１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矿山法

超前支护

１注浆效果不明显;
２超前支护数量
或长度较设计值
减少 １０％ (含)
之内

１注浆效果不佳;
２超前支护数量
或长度较设计值
减 少 约 １０％ ~
３０％ (含)

１无注浆效果;
２超前支护数量
或长度较设计值
减少超过３０％

土方开挖

１ 核心土留设、
台阶长度、近距
及多部开挖隧道
开挖面间距未满
足设计或施工方
案要求;
２下台阶一次开
挖２榀

１塌方及超挖段
未按规定回填处
理;
２ 隧 道 贯 通 相
距两倍洞跨或小
于１０m 时相对开
挖面同时开挖;
３开挖进尺超出
设 计 值 １５ 倍
(含)以内;
４下台阶一次开
挖３榀

１开挖面反坡;
２开挖进尺超出
设计值１５倍以
上;
３下台阶一次开
挖４榀 (含)以
上

开挖面稳定
性

１开挖面停工未
及时封闭;
２开挖面渗水

１ 开挖面掉块、
开裂;
２ 拱 顶 少 量 漏
砂;
３开挖面小股涌
水或涌砂

１开挖面坍塌;
２开挖面大股涌
水且含砂

初期支护

纵向连接筋、锁
脚 锚 杆 (数 量、
长 度、范 围 等)
未按设计参数施
工

１标准断面格栅
连接及拱脚处理
未按设计、规范
或 施 工 方 案 施
工;
２未及时喷射混
凝土

１ 初 期 支 护 开
裂;
２大断面、变断
面、斜坡段、平
顶直墙段、转弯
段格栅连接及拱
脚处理未按设计
或规范要求施工

回填注浆
未及时进行回填
注浆

回填注浆效果未
达到要求,初支
可见明流水

回填注浆未达到
要求,初支可见
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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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０１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矿山法

马头门施工 破除顺序不规范
马头门位置未按
施工方案采取加
固措施

１对开马头门;
２未按设计要求
及时封闭成环

临时支护体
系

临时支护体系架
设、连接未满足
设计要求

临时支护体系拆
除未满足设计要
求

平顶直墙段、斜
坡段或大断面段
等拆撑未满足设
计要求

盾构法

始发、接收

１端头加固效果
不佳,存在渗水
现象;
２洞门止水装置
安装质量差;
３反力架结构型
式不合理或质量
差;
４现场施工未按
方案执行

１ 盾 构 设 备 组
装、调试后未进
行验收;
２盾构位置及导
向基点未进行测
量验收;
３未安装洞门止
水装置

端 头 加 固 效 果
差,存在流砂及
涌水现象

开舱检修及
换刀

现场施工与方案
不符或落实不到
位

无有害气体检测
设备

无通风设备

盾构掘进参
数控制

１同步注浆量连
续多环 (≥３环)
小 于 方 案 设 定
值,或连续多环
(≥３环)大于方
案设定值且注浆
压力为０;
２浆液质量连续
多次 (≥２ 次)
不满足要求

１土压力连续多
环 (≥３ 环)小
于方案设定值;
２掘进过程中螺
旋输送持续发生
喷涌 (超过５min);
３铰接密封或盾
尾密封持续发生
(超过１０min)涌
水、涌砂

出土量连续多环
(≥２环)大于方
案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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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０１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盾构法

盾构姿态控
制

１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的 盾 构 轴
线平面偏差在±
８０mm~±９０mm
(含);
２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或 直 线 的
盾构轴线平面偏
差在 ±５０mm~
±６０mm (含);
３盾构轴线高程
偏差 在 ±２０mm
~±３０mm (含)

１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的 盾 构 轴
线平面偏差在±
９０mm~±１００mm
(含);
２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或 直 线 的
盾构轴线平面偏
差在 ±６０mm~
±７０mm (含);
３盾构轴线高程
偏差 在 ±３０mm
~±４０mm (含)

１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的 盾 构 轴
线平面偏差超过

±１００mm;
２ 线 路 半 径 ＞
３５０m 或 直 线 的
盾构轴线平面偏
差超过±７０mm;
３盾构轴线高程
偏 差 超 过 ±
４０mm

联络通道开
口

地 层 加 固 效 果
差,存在渗水现
象

相邻管片未采取
变形控制措施

加固效果差,存
在流砂及涌水现
象

周边环境

建 (构)筑
物及地下室

１建 (构)筑物
墙体 出 现 开 裂、
剥 落 或 可 见 变
形,但不影响正
常使用;
２地下室墙面或
顶板 局 部 渗 水、
滴水

１建 (构)筑物
墙体 出 现 开 裂、
剥 落 或 可 见 变
形;
２地下室墙面或
顶板较大面积渗
水、滴水

１ 建 构 筑 物 墙
体、柱或梁出现
开裂、剥落或可
见显著变形,影
响正常使用;
２地下室墙面或
顶板涌水

桥梁

墩台、梁板或桥
面、锥体、引道
挡墙出现新增裂
缝或可见变形

墩台、梁板或桥
面裂缝或可见变
形有发展

墩台、梁板或桥
面混 凝 土 剥 落、
露筋或可见显著
变形

既有运营线
和铁路

道床结构出现新
增裂缝或可见变
形

道床结构裂缝或
可见变形有发展

变形缝混凝土剥
落、主筋外露或
可见显著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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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B０１

施工工法
及周边环
境类型

巡视内容
或对象

巡视预警参考标准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黄色 橙色 红色

周边环境

地面、道路
及临时设施

施工影响区内地
面出现新增裂缝
或可见明显变形

施工影响区内地
面裂缝或可见变
形有发展

可见显著地面沉
陷或隆起

河湖
施工影响范围内
堤坡出现新增裂
缝

施工影响范围内
堤坡裂缝有发展

隧道上方河流湖
泊水面出现水泡
或漩涡

悬吊管线
未按方案采取保
护措施

可见变形、渗漏
可见 明 显 变 形、
渗漏且有发展

架空高压线
基础与周边地面
出现新增裂缝

基础与周边地面
裂缝有发展

基础及周边地面
沉陷

工程监测
与

信息系统

工程监测

１监测点布设或
监测频率未按方
案执行;
２施工监测与第
三方监测数据差
异较大

少量监测点破坏
且未及时恢复

１ 较多监测点破
坏且未及时恢复;
２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等部位
的监测点破坏且
未及时恢复

信息系统数
据传输

１视频监控图像
不清晰;
２现场摄像机跟
进不及时;
３视频监控或盾
构数据远程实时
传输偶有中断

１现场摄像机未
安装;
２视频监控或盾
构数据远程实时
传输长时间未实
现或多次中断

基坑阳角、明暗
挖结合等部位的
视频监控系统未
安装

其他 汛期施工
挡水墙未闭合或
高度不足,且无
补充措施

挡水墙未施做
挡水 墙 未 施 做,
且影响工程安全

注:１当同时满足两个以上预警参考条件时,可将预警等级提高一级.
２对矿山法工程的斜坡段、变断面、平顶直墙段、转弯处,明暗挖结合段,紧

邻重要环境设施,以及处于特级、一级环境风险处等部位发生预警时,可将
预警等级提高一级.

３当预警数量增加、预警时间延长或预警未及时处置或处置不当使可能导致的
风险程度有增大趋势时,可将预警等级提高一级.

４表中未有列入,但发生对影响工程自身和环境设施安全的其他情形时,可根
据安全风险发生的大小、部位、范围等综合判定预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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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风险工程施工状态和预警管理记录表
(资料性附录)

表C０１　风险工程施工状态管理记录表

线路:

标段 工点
风险工程

名称
等级

施工
工法

施工状态

未开工 在施 已通过
备注

　　注:１、“未开工”栏应同时注明预计开工时间等信息,“在施”栏应同时注明施
工进度,“已通过”栏应同时注明通过时间.

２、当施工期间发生预警或风险情况时应在 “备注”栏注明或附件说明.

表C０２　预警管理记录表

线路:　　　　　　　　　　 标段:　　　　　　　　　 工点:

预警类型 预警级别 预警时间 预警情况 发布单位 预警响应情况 消警情况

　　注:１、预警主要针对巡视预警、综合预警和红色监测预警.
２、“预警情况”栏应填写预警内容、原因等,“预警响应情况”栏应填响应

单位及措施;“消警情况”栏应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填写未消警、已消警
(注明消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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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４)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２　本规范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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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１ «地铁设计规范» GB５０１５７
２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５０２９９
３　«城市轨道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５０３０７
４　«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５０３９５
５　«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 GB５０４４６
６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 GB５０６５２
７　«地铁工程施工安全评价标准» GB５０７１５
８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规范» GB５０７２２
９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５０９１１
１０　«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GB/T５０３１９
１１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 JGJ/T２９２
１２　«建设工程安全监理规程» DB１１/３８２
１３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DB１１/４８９
１４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DB１１/４９０
１５　«基坑工程内支撑技术规程» DB１１/９４０
１６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 DB１１/９９５
１７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DB１１/１０６７
１８　«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 DB１１/１１１５
１９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检测评估及监测技术规范»

DB１１/T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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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和指导思想.全面开展安

全风险管理工作,一方面落实了国家和北京市关于城市轨道交通

可持续、健康安全发展的方针和技术经济政策,另一方面制定安

全风险管理技术标准,能够规范工程参建各方通过合理的技术和

管理手段,规避或减少工程建设期间的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安全

风险,最大程度减少工程结构或周边环境的安全事故,减少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具有建设规

模大、工程地质及周边环境条件复杂,安全风险高等特点.本市

轨道交通自２００８年来通车里程持续增加,至２０２０年计划通车

９００km 以上.持续的大规模建设使得各参建单位管理力量逐渐

摊薄,工程建设管理难度增大.本市大规模建设过程中曾发生几

起社会影响较大的生产安全事故,一般事故也偶有发生,工程建

设安全风险形势严峻,实施安全风险管理迫切且必要.
近些年北京市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率先建立健全了系统

的安全风险技术管理体系和配套的信息系统并全面实施,成为轨

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新常态手段,同时积累了丰富、
成熟的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经验,本规范的实施将在当前在建和后

续新建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１０２　由于国内地铁建设起步较晚,市政建设已较发达,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往往需穿越既有城市中心区,周边房厦林立、
桥梁相接、管网交织、铁路纵横、河川湖布,工程周边地物变形

要求高 (mm)级,施工难度及安全风险均较高.为减少对周边

环境及城市交通的影响,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采用暗挖工法较

多,地下工程自身施工难度高、风险高,工程及水文地质条件复

杂,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社会影响巨大.相对来讲,高架结构施

５３

DB１１/T１３１６Ｇ２０１６



工安全风险较低,且在本市应用较少 (因其对城市交通及景观的

影响较大),故本规范仅针对新建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不涉

及高架工程及改扩建工程,相关技术及管理要求可参照本规范执

行.从降低工程结构及周边环境的重大风险角度上看,土建工程

施工风险高于机电设备系统安装风险,本规范暂不涉及此部分.

１０３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周期长、环节多,安全风险管理

必须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关口前移,强化过程控制.规划、可

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等各阶段均需开展与其工作内容、深

度、要求等相匹配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各阶段应在严格执行基

本建设程序的前提下,以预防预控为原则,通过及时的风险辨

识、分析与控制,不断地规避、降低或控制工程建设安全风险,
尽量避免将风险遗留或传递到下一阶段而引起更大的安全风险或

工期、经济损失,确保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科学性、系

统性和连续性.

１０４　本条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的

总体原则.根据 «安全生产法»(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安

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安全风险管理作为安全

生产管理的一项重要子内容,同样应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 «城
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２０１１第

３５１条规定: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控制必须坚持

“安全第一、保护环境、预防为主”的原则,采取经济、可行、
主动的处置措施来减少或降低风险.

工程建设活动中在严格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
通过风险辨识、分析评价、方案比选优化和制定风险控制措施,
在保障工程自身和周边环境的安全,确保规划设计方案、施工措

施可实施的前提下,应考虑方案及措施的经济性、合理性,并符

合基本的国家经济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周边环境是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特有和关键的风险所在,既是致险因素,又是承险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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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方案及措施应保障工程建设影响范围内的铁路、轨道交通

运营线路、建 (构)筑物、桥涵、河湖、地下管线等的正常使用

和结构安全,施工期间通过开展自身风险控制、工程监测、现场

巡视、视频监控、风险状态评价及预警等风险控制手段,减少工

程建设活动对周边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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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

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不利事件不仅包括工程安全风险事件,还

包括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社会影响等生产安全事故.

２０６　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号)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

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周边环境是指处于新建

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影响范围内的各类建 (构)筑物 (包括文物古

建)、管线等.

２０８　特定高风险的工程是指特级、一级环境风险的工程.

２０９　第三方监测一般是由建设单位委托的监测单位,对基坑

及隧道的围支护结构、周边环境实施的复核性监测活动.测点一

般由施工单位布设,第三方监测单位参与评审和验收.第三方监

测的监测项目、内容、频率、信息反馈、监测成果等要求具体由

合同文件规定.

２０１０　现场巡视是一项与工程监测并行、相对独立和专门的施

工安全风险监控工作,也是安全风险状态评价和工程预警的基

础.现场巡视是施工、监理等单位的本职工作,也是第三方监

测、安全风险咨询单位通过合同约定的主要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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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０１　本条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技术管理的

组织实施要求,给出了相应的服务模式.
根据当前法规文件和技术标准,建设单位应组织勘察、设

计、监理、施工等其他参建单位开展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国家标

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
２０１１第３１４条规定:工程建设风险管理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

织和实施,并以合同约定建设各方的风险管理责任.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规范»GB５０７２２－２０１１第１５１２
条规定:工程建设风险管理工作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各参建

单位应承担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和合同约定的风险管理实

施责任.
本市近年来的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及安全风险管理实践

中,通过委托有勘测资质或监测经验的单位针对工程自身关键部

位和周边环境对象开展第三方监测工作,委托具有相关资质和安

全风险管理经验的单位开展施工安全风险咨询服务,并借助安全

风险管理信息系统,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取得了良好的安全风

险管控效果和效益.该做法符合当前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政策要

求,如 «安全生产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依法设立的为

安全生产提供技术、管理服务的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执

业准则,接受生产经营单位的委托为其安全生产工作提供技术、
管理服务.”«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十二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工程监测单位

和质量检测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和质量检测.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建市 〔２０１４〕９２号)
第十五条规定:“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制

度,推动建设单位对重大工程实行全过程安全风险管理,落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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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防控投入.鼓励建设单位聘用专业化社会机构提供安全风险管

理咨询服务”等.

３０２　安全风险管理是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

节,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理机构和责任制符合当前国家法律法规

和地方政策要求,如 «安全生产法»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

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

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改善安全

生产条件,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

安全生产”、第十八条 (一): “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

制”、第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各岗

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五条规定:
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管理负总责.建设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安全质

量责任制和管理制度,设置安全质量管理机构,配备与建设规模

相适应的安全质量管理人员,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

等单位进行安全质量履约管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

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 (建市 〔２０１４〕９２号) (第十五条)要

求: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制度,推动建设

单位对重大工程实行全过程安全风险管理.
同时,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管理机构和责任制也是开展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风险管理的前置条件和组织保障,目前包括北京在内

的全国绝大多数轨道交通建设单位均建立了安全风险管理机构及

责任制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模式.
安全风险管理涉及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

各参建单位,应结合建设阶段、工作内容、建设规模等建立针对

工程项目的安全风险管理机构、责任部门和责任范围等,其中建

设、施工单位分别为建设全过程安全风险管理的组织实施主体和

施工阶段的安全风险控制主体,应严格建立健全项目安全风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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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和责任制度.以建设单位为例,一般应建立安全风险组织

结构与责任分工制度,明确安全风险管理的实施部门或监督协调

管理部门.

３０３　建设单位作为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总体管理和组织

协调单位,有责任和有能力组织其他相关参建单位制定安全风险

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如风险评估及分级管理、周边环境调查与

保护、工程监测管理办法、现场巡视管理办法、施工风险监控信

息报送、施工安全风险动态评价管理、工程预警、响应及消警管

理等.根据上位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 (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

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五条:建设单位

应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进行安全质量履约管

理)规定的各方安全质量职责,进一步以合同形式明确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等单位的安全风险

管理内容、范围、目标、责任等,依此组织各参建单位实施安全

风险管理,并根据合同进行履约评价管理.施工阶段安全风险管

理所涉参建单位的安全风险管理内容及职责执行国家标准 «城市

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２０１１第９章

“施工风险管理”.
其中,建设单位负责总体组织工程建设项目安全风险管理工

作,提供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所必需的基础资料,组织、协调

和监督其他工程参建单位开展工程建设全过程安全风险管理工

作.勘察单位负责实施勘察工作,开展地质风险评价,对工程设

计及施工风险控制所需勘察成果文件的可靠性、准确性负责.设

计单位负责风险辨识与分级、专项设计,参与预警响应及处置措

施制定等工作,对设计方案和工程措施的安全性、合理性和可实

施性负责.施工单位负责实施安全风险控制工作,进行工程监

测、现场巡视、预警、响应与处置等安全风险控制工作,对施工

现场安全风险控制全面负责.监理单位负责现场巡视、预警、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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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及处置及施工安全风险控制的现场监督管理工作,对施工现场

安全风险控制的监管负责.第三方监测单位负责根据合同文件,
开展第三方监测、现场巡视、预警、响应、处置跟踪等安全风险

工作,对第三方监测成果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报送及时性负责.
安全风险咨询单位负责根据合同文件,开展现场巡视、预警、响

应、处置跟踪、信息系统平台运行维护等安全风险工作,对安全

风险咨询成果的质量及报送及时性负责.
同时,根据 «安全生产法»、«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

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和 «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

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建质 〔２０１４〕１２４号)
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五方责

任主体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对本单

位的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全面负责.

３０４　分层、分级管理是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方法.分

层管理指建设单位内部及各参建单位间采用不同层次的管理模

式,形成各方齐抓共管的安全风险管控局面,层层把关、确保既

全面覆盖、又重点突出.分级管理主要指设计阶段的工程风险分

级和施工阶段的预警分级管理,设计的分级管理能够通过不同的

工程措施有效控制各级风险,施工阶段的预警分级管理,加强各

方对不同级别预警的重视程度,查漏补缺,能够有效控制施工风

险.
分层、分级管理制度应与建设管理模式及工程建设规模等相

适应.按照风险等级和预警等级等,不同层级的单位和个人进行

差异化关注和管理,建设、施工等单位可制定管理办法规定具体

管理要求.

３０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为高风险工程,工程建设各阶段在完

成国家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要求的工作的同时,必须同步开展针

对性的安全风险相关技术和管理工作,有利于不断规避、降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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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风险,实现风险管理工作贯穿建设全过程.
第１款: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和可行性研究阶段涉及

到线路走向、车站站位的选择、布置和方案设计等工作,存在工

程选址、敷设方式、周边重要保护性建构筑物影响及其施工工法

选择等重大安全风险,其中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

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 (第八条规定:工程周边环

境严重影响工程实施或因工程施工可能造成其严重损害的,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线路规划方案时尽可能予以避让),对重大环境

风险应采取避让为主.该阶段应开展重大安全风险因素识别分

析、方案风险评估和方案优化等工作,从源头上进行重大安全风

险的控制,尽量避免或减少将重大安全风险遗留到设计、施工甚

至运营阶段.该阶段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内容、方法及成果等执

行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

GB５０６５２.
第２款:勘察设计阶段的初步勘察与环境调查、详细勘察与

环境调查等基础工作,为工程设计及风险控制措施制定提供客

观、可靠依据和输入条件.工程设计根据各阶段 (包括总体设计

或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深度要求开展工程设

计.根据同时进行的风险辨识、风险分级、风险分析评价等工作

进行方案比选优化,其中对辨识出的重大安全风险或不可接受的

安全风险,应通过调整设计方案予以规避;确因客观条件限制无

法规避时,应明确给出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或技术措

施,如围 (支)护结构形式、设计参数、监测变形控制标准和环

境保护措施等,一方面规避或降低由于设计不合理等带来的安全

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合理可行的风险控制方案,为施工阶段

的风险控制提供依据.
第３款:施工阶段是安全风险控制的具体实施阶段,主要是

根据设计文件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进行施工组织设计、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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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等,并严格按照施工

规范和批准的方案进行施工.同时,应开展工程监测、现场巡

视、视频监控、安全风险状态动态评价、预警响应与处置、信息

反馈等风险管控工作.

３０６　采用 “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符合国家和

行业鼓励政策,但必须满足工艺成熟、安全可靠、技术可行和经

济合理等要求,从风险管理角度,应满足风险可接受和风险可

控.根据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

GB５０６５２－２０１１第７５４条和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

全风险评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２０１３第５１５条的规定,工程

设计中应对采用四新技术方案的适用性、安全性、经济合理性和

风险性等方面进行专门评估和充分论证,施工中应加强试验、监

测、现场巡视、信息反馈等工作,实现动态施工,确保方案有效

落实和切实控制施工风险.

３０７　为确保安全风险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相关安全风险管理

费用投入必须到位,要求建设单位在组织设计单位编制工程概算

中应予充分考虑.一方面是依据当前相关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
如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
５０６５２－２０１１第３１５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编制概算时,应确定

建设风险管理的专项费用,做到风险处置措施费专款专用; «城
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
第十三条: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包括安全质量风险

评估费、工程监测费、工程周边环境调查费及现状评估费等保障

工程安全质量所需的费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

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 〔２０１４〕９２号)第十五条:建立城

市轨道交通等重大工程安全风险管理制度,推动建设单位对重大

工程实行全过程安全风险管理,落实风险防控投入; «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号)»第２１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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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工程周边环境调查工作,并在工程概算

中确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费用.另一方面,本市轨道交通工程建

设中普遍开展了第三方监测、安全风险咨询、信息系统 (含视频

监控系统)的建设及运维、环境调查等工作,对安全风险管理十

分关键和重要,工作费用已实际发生,且风险管控效果显著,应

在工程概算中列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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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勘察设计阶段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２　工程周边环境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的重要

客观因素,既是致险因素,又是承险体.工程建设时调查清楚工

程建设场地及其周边房屋、管线、桥梁、隧道、道路、轨道交通

等建 (构)筑物和基础设施等环境现状,提供客观、准确、完整

的调查成果资料对于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控制尤为重要.
根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九条 “建设单位必须向有

关的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供与建设工程有关的

原始资料.”,«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当向设计、施工、监理、监

测等单位提供气象水文和地形地貌资料,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资

料,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管线、桥

梁、隧道、道路、轨道交通设施等 (以下简称工程周边环境)资

料”.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

５６号)»,建设单位应提交周边环境资料.
环境调查工作一般配合相应的设计阶段开展,分为初步调

查、详细调查与重点调查和现状检测工作.调查前,设计单位应

对调查的范围、内容、深度等技术要求向调查单位进行技术交

底.通常采用的调查手段有资料搜集、实地调查走访和仪器测量

探测等.
实际操作中,建设单位一般委托勘察单位具体实施环境调查

工作,在开展勘察工作的同时完成该项工作.

４１３　由于勘察与环境调查成果资料专业性较强,工程设计和

施工人员一般很少专门研究勘察和环境调查资料,通过建设单位

组织技术成果交底会,有利于勘察和环境调查单位把成果资料解

释清楚,同时提醒设计、施工人员相关注意事项,有利于工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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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控制.该项规定也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

法»(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的要求.

４１４　设计工作中同步开展风险的辨识、分析、评价、分级和

专项设计等工作,可加强对风险的认知,针对性地对设计方案进

行优化,给出合理、可行的风险处理措施.北京市近些年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建设中,通过设计单位自身开展的安全风险识别、分

级和专项设计等工作,显著提高了设计方案合理性、安全性和可

操作性,为有效降低施工风险提供了有力保障.

４１５　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依据工程特点、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

条件、周边环境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影响等,结合建设规模、技术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建设管理经验等确定.根据近些年北京轨

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管控经验,针对工程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分

别制定分级标准和进行等级划分,有利于工程设计和风险控制工

作更具针对性,具体分级原则和依据可执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
目前通行的做法是,由工点设计单位具体完成风险辨识、分

析评价及分级工作,总体设计单位进行把关、汇编,建设单位组

织评审论证.

４１６　本条明确了风险分级的动态性要求.为满足不同设计阶

段的工作需要和深度要求,勘察和周边环境调查工作也在不断深

入,提供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状况等资料也更

加全面、详细,设计方案和工程技术措施会因此进行调整,风险

程度相应地会发生变化.另外,工程施工中,通过地质条件和周

边环境条件核查,可能发现新的环境设施情况或地质条件,工程

安全风险因之变化,设计单位应进行方案复核,必要时进行风险

分级调整及设计变更,确保设计方案或工程措施的合理、可靠和

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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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勘察与环境调查

４２１　以往的工程实践表明,勘察施工过程中遇见不明地下管

线,容易发生管线破坏和操作人员损伤事件,甚至造成后续工程

施工安全风险.目前勘察实施期间管线保护做法主要有 “查、
访、探、挖、护”等五种做法,保证施工过程中不破坏地下管

线.
在以往工程施工过程中曾多次发生过由于钻孔未封填,导致

承压水突涌、基坑渗漏水、盾构管片背后注浆喷涌出地面等事

件;也有因钻孔中遗留钻杆、钻头等造成盾构刀盘损坏事件发

生.另外,对地下水观测孔,因长期水位监测需要,不允许及时

封填,但要做好警示和保护标志.本条对勘察封孔和钻孔遗留物

的处理给以规定,以避免后续工程施工风险.

４２２　地质条件是工程建设的主要致险因素.开展地质风险评

价工作可以根据地质条件特性和工程经验预判工程建设中与地质

条件相关的工程风险,从而提醒设计和施工人员采取相应控制措

施.
地质风险因素辨识主要依据现场踏勘情况、地层资料、原位

测试、试验指标、地下水位、不良地质和特殊岩土以及工程规

模、工法等特点进行,并形成地质风险因素清单;地质风险单元

划分主要依据风险因素的分布及其与工程结构的位置关系进行划

分,在地层变化部位、不良地质与特殊岩土发育部位、地下水变

化部位、周边环境不同部位要重点考虑;地质风险分析评价或等

级判定主要依据不同地质风险单元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造成

后果的严重程度,以便在后续的设计施工中给以关注;风险处置

措施建议依据风险事件及风险等级,从地质方面提出地层加固、
地下水控制或地基处理等处置措施建议.

通过地质风险评价,可促进设计人员尽快了解地质风险和有

针对性地进行风险设计,并可作为工程风险评估的参考依据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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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由于地质风险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综合性,委托勘察单

位或者专业的第三方咨询单位实施较为合理,相应地以专章节形

式体现在勘察成果文件中,或形成专门评估报告.

４２３　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特殊性岩土等往往对城市轨

道交通工程线位规划、敷设形式、结构设计、工法选择等工程方

案产生重大影响,严重时危及工程施工和线路运营的安全,但采

用常规的勘探手段,在常规的勘探工作量条件下往往难以查清.
因此应进行专项勘察工作,提出有针对性的工程措施建议,确保

工程设计经济、合理,工程施工安全、顺利.北京地区常见的特

殊地质问题主要有:西部卵石地层中的漂石分布问题,厚层填土

问题,城区地层空洞问题,地铁线路穿越活动断裂带或者穿越地

面沉降区等特殊地质问题.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主要包括:场地内

存在多层地下水,地下水与地表水存在着明显的水力联系,高承

压水等.施工中出现新的地质问题主要包括:施工中出现不明障

碍物,地下水位变化较大,地质异常等.

４２４　周边环境调查工作主要是为设计服务的,为了确保调查

工作的针对性,在开展调查工作前,设计单位就具体的调查要求

对调查单位进行交底.
其中,周边环境的调查范围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线路

位置、敷设方式、埋置深度、结构形式、施工方法、地质条件及

工程周边环境重要性等因素综合确定,具体可依据 «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号)执行.
各类周边环境的调查内容一般包括调查对象的名称、类型

(或用途),地理位置,与轨道交通工程的空间关系,修建年代或

竣工日期,产权人或管理单位,原建 (构)筑物建设、勘察、设

计、施工等单位,使用 (或在建)现状,竣工图纸情况等.同

时,应根据环境设施对象的不同类型、结构、施工特点及特殊保

护要求等,进一步明确其需特殊调查或专门调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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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５　由于不同设计阶段的工作内容及深度不同,对周边环境

调查的资料深度要求也不同,周边环境调查应分阶段进行.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号)»
和北京市周边环境调查工作经验,总体设计阶段以分析地形图和

初查影响线、站位方案的管线为主;初步设计阶段则应对全线各

工点周边环境进行全面和详细调查,对设计方案稳定和工程风险

影响重大的雨水、污水、热力、燃气、上水等管线要重点关注,
调查内容包括材质、接头形式、检查井或小室情况、使用现状、
产权单位等;施工图设计阶段则是在初步设计阶段详查的基础

上,重点针对可能发生变化的工程设计方案,有目的地进行补充

调查或核查,以满足施工图设计的深度需要.

４２６　本条对环境调查的成果形式及基本内容进行了规定.根

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境调查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
号)»和北京市周边环境调查工作经验,环境调查工作应形成专

门的成果资料,有利于设计单位开展风险辨识、分级和设计,及

施工单位进行环境核查和施工风险控制工作.其中初步设计阶段

详细调查应形成专门的环境调查报告.

４２７　常规勘察工作中,初步勘察成果报告直接交付建设、设

计单位,详细勘察虽经过施工图强审,都没有经过建设、设计相

应的审查或验收程序,在勘察内容、深度等是否满足设计要求和

安全风险控制需要等方面缺少把控.为此,由建设单位组织各工

点设计单位对初勘成果进行审查验收,对详勘成果在施工图强审

之前进行预审,必要时邀请相关勘察、设计、施工和安全风险管

理等方面专家参加,将能够更加全面、合理地评估勘察成果报告

是否满足设计或施工的需求,以有效减少后续工程实施风险.
同时,周边环境调查也形成了相应的成果,是否按照设计交

底开展环境调查工作,是否满足设计、施工的需要,也应组织进

行验收,具体做法是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等使用单位征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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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由于环境状况无法现场核验,这种验收主要是针对成果资料

符合性、完整性等为主的形式验收或交底.

４２８　根据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土建工程设计安全风险评

估规范»DB１１/１０６７－２０１３第６２３条规定: “对特级和一级环

境风险的环境设施,宜进行专项安全评估”.具体实施过程中,
应重点针对以下环境风险开展评估工作:保护要求高或重要性突

出、与新建轨道交通工程接近度大、完好性较差或易损性强等环

境设施对象,如既有轨道交通 (含地铁、铁路)、大型市政桥梁、
部分重要建 (构)筑物、有水有压管线等.施工图设计阶段通过

对环境设施的安全检测和评估,掌握环境设施现状、施工对其附

近影响程度、结构及设施剩余抗力指标,为给出合理的监测控制

指标、工程技术措施和环境保护措施提供重要依据,十分必要和

关键.
根据目前经验,对既有轨道交通、大型市政桥梁等重要环境

风险设施必须进行现状检测和评估,对地下管线 (群)、重要建

筑物等,可根据工程实际选择性开展现状检测和评估工作.
现状检测应委托具有结构检测资质和类似工程经验的单位进

行,安全评估工作应结合现状检测成果、设计方案等进行,一般

委托具有相应资质和评估经验的设计单位、咨询单位或环境设施

对象原设计单位完成.

４２９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是影响工程建设安全的主要风

险因素,也是设计和施工中进行安全风险控制的重要基础资料和

重点考虑内容.勘察单位在提交勘察成果报告后,有必要向设

计、施工单位进一步解释、说明,以便在设计过程中制定风险控

制措施,或施工准备期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等时,针对地质风

险制定合理可行的方案或措施或进行优化调整.施工过程中,可

能会发现勘察报告所不能完全探明的地质条件或异常地质条件,
或者遭遇一些重大地质风险问题,勘察单位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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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场配合地质条件验槽或地质异常条件的检查和确认,并从地

质角度进行风险分析,参与设计变更会商或协助施工人员制定应

对措施.

４３　工程设计

４３１　风险识别、分级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和环节,应贯穿

工程设计全过程,总体设计阶段主要识别出全线特、一级等重大

风险的工程,目的是规避和降低由于线位、站位和施工工法等方

案设计不合理、不安全等可能导致的安全风险.初步设计阶段进

行工程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的全面分级,为优化设计措施和高风

险专项设计提供依据.施工图设计阶段则是针对地质条件、环境

条件的深入查明掌握工程条件的变化,结合施工图设计的深度要

求和施工风险控制的需要,对初步设计风险分级成果予以复核.

４３２　总体设计阶段设计任务为稳定线路方案、站位方案、系

统方案、落实设计方案可实施性等.总体设计阶段原则上遵循规

避不良地质、重要周边环境的原则进行线路走向、车站站位的选

择和布置.对于必须接受的重大风险工程,应按照 “降低源头影

响、改变影响路径、加固影响目标”的先后顺序采取保护措施.
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当近距离穿越既有轨道交通车站、区间工

程、重要文物、重要建筑物或铁路工程,与近期规划轨道交通、
铁路、桥梁及建构筑物存在衔接或配合,且影响工程实施风险

时,开展专题研究或专项审查工作十分必要.

４３３　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应在总体设计安全风险全面辨识

与分级等的基础上,根据各自的深度要求,进一步针对风险进行

专项设计或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其中,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安全风

险设计 (包括专项设计)应在初步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

究、深化风险设计内容并确定工程风险处置措施.
第１款:特、一级环境风险的工程的设计成果主要为本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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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及风险专项设计,专项设计是对特级、一级风险工程的设

计主要成果,其以专项文件的形式出现,为设计的说明文件,是

对该设计方案的输入、输出及论证过程的详细说明及阐述.即为

设计文件的补充,主要用于对外方案汇报、协调管理等.专项设

计中提及的有关设计处理措施等关键内容应在本体设计中予以体

现,以便于计量.专项设计不应有超出本体设计的工程量,若有

则需按设计变更程序办理.其中,专项设计的说明书包括工程概

况、相关设计依据、设计原则及设计标准、相关专家审查意见及

落实情况、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与周边环境调查资料、周边

环境检测成果结论、周边环境评估成果及结论、施工影响预测、
周边环境技术保护措施、变形控制指标、监控量测设计、施工专

项应急预案等;设计图纸包括总平面图、周边环境与新建轨道交

通工程的相对关系平剖面图、周边环境附近地质剖面图、环境风

险的工程保护措施图、施工步序图、监控量测图等.
第２款:自身风险工程的本体设计文件的设计说明一般包括

风险工程情况介绍、相关专家审查意见及落实情况、工程自身风

险分析、风险控制工程措施、监控量测设计、变形控制指标 (对
施工步序较复杂的工程,应分解变形控制指标)等;设计图纸包

括风险控制工程措施图、施工步序图、监控量测图等.
第３款:一般的自身风险工程和环境风险工程监测项目、监

测控制指标及控制值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

测技术规范»GB５０９１１并结合类似工程经验确定,必要时根据

现状评估或专家论证确定变形控制指标和控制值.其中对工况条

件复杂的工程,宜针对各工况对监测项目控制值进行分解.
第４款: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六条,针对一条线应形成专门的风险评

估报告,并组织专家论证,为优化完善初步设计或风险处置措施

提供依据.风险评估报告中应明确工程风险等级标准,可在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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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全线风险分级清单、专项设计等工作基础上进行汇编完

成.应重点针对含有关键部位的自身风险和特级、一级环境风险

制定风险控制措施,并将设计成果纳入风险评估报告.

４３４　轨道交通工程地下水控制主要采用止水、降水等方式,
止水方案一般由土建工点设计单位完成,其设计内容含在本体设

计文件中;降水方案一般由降水专业设计单位完成,单独汇编形

成降水设计方案专册.工点设计单位或降水设计单位完成地下水

控制设计方案后,应报总体设计单位,由建设单位组织审查、备

案.

４３５　风险分级清单、专项设计、安全风险评估是设计阶段的

主要安全风险管理内容,对工程自身和环境安全风险控制和管理

十分重要,且涉及到设计方案或工程措施的合理性、有效性和经

济可行性,必须通过专家评审.当风险分级清单、专项设计都体

现在安全风险评估报告中时,可一次性对安全风险评估进行审

查.审查程序一般为:工点设计单位报总体设计单位初审,由总

体设计单位汇总后报建设单位组织专家审查,审查时可根据各工

点设计进度的不同分批次进行.工点设计单位按照审查意见修改

完善后纳入正式本体设计文件,报建设单位备案.

４３６　设计交底前,施工、监理和第三方监测等单位应对设计

文件进行学习和分析,充分理解设计意图,并进行现场踏勘,核

对图纸与现场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分析设计方案在技术上的合理

性和可实施性.
开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对施工、监理、第三方监

测等单位进行设计交底,交底时施工、监理单位可提出地质条件

及工程设计安全性、合理性、可实施性等的有关问题,勘察、设

计单位负责答疑.为确保特级、一级风险工程的风险管理的连续

性和关注度,在施工阶段应针对其进行专项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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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施工阶段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２　本条明确了施工阶段安全风险管理的基本内容和总体要

求.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属于隐蔽工程,地质条件及周边环境

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全面开展工程监

测、现场巡视、视频监控、安全风险状态评价、预警、响应及处

置等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已成常态手段,符合现行法规政策和技术

标准的规定.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指南» (建质

〔２０１２〕６８号)对建设、施工、第三方监测等单位规定了相关检

查项目及内容,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

规范»GB５０６５２－２０１１第９１２条 (强制性条款)规定:城市

轨道交通地下工程施工必须实施动态风险管理,利用现场监测数

据和风险记录,实现施工风险动态跟踪与控制.国家标准 «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管理规范»GB５０７２２－２０１１第１４１４条规

定: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建设风险管理应实施风险动态管理,
并应将风险动态管理与控制贯穿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建设管理

的全过程.

５１３　信息化管理符合国家和北京市的基本技术政策和发展趋

势,符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
«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明确了规范信息化管理、加快信息化

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总体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第七十条规定:
鼓励建设、施工等单位参加工程保险,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加强

施工现场监控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对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

程而言,采用工程监测等进行信息反馈和预测分析来指导动态设

计、信息化施工是进行施工风险控制的必要工作手段和可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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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程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风险管理产生的海量信息

初步具备了大数据的特点,必须采用信息化技术进行管理.主要

功能需包括工点勘察设计、环境调查、设计、监测、施工等文件

或方案等工程管理基础资料、过程管控资料 (监测、巡视及进度

等)的信息化.工程监测、现场巡视及视频监控等数据或信息的

采集与输入、储存与管理、查询与统计分析,确保能够实现对安

全风险状态评价、预警、响应、处置、消警等过程的信息化管

理.同时,作为信息化系统,应具备系统维护、数据恢复备份等

基本功能及兼容性、可扩充性、安全性和可操作性等技术性能要

求.
自２００８年起,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通过安全风险监控

信息系统实现了对各类数据信息的分析、管理和信息传递等功

能,加强对工程监测与现场巡视、视频监视、盾构实时施工监控

的信息共享和及时发布,进行安全风险评价、预警、处置与响

应、动态跟踪、建立风险管理台账,实现了安全风险监控管理的

及时性、可追溯性和协同性,有效避免了重大结构及周边环境生

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取得了显著的安全风险管控效果和社会经济

效益.

５１４　本条给出了风险预警的分类和分级规定.工程监测和现

场巡视是施工安全风险控制的主要手段,监测预警是客观实测数

据接近或超过控制值的预警,是风险状态评价的有效参考条件.
轨道交通地下工程理论及设计方法尚处于经验性阶段,加上地质

参数等设计输入条件的限制,工程类比仍是目前阶段的主要设计

与施工手段,巡视预警通过具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现场巡

视,能够有效发挥工程经验的作用,并减少监测数据滞后及不尽

准确带来的局限性,二者互为补充,能够有效控制风险.综合预

警是综合监测及巡视情况进行的风险状态评价后进行的预警,是

监测及巡视预警的有效补充,目的是加大各参建方对预警工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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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的重视程度.

５１５　本条明确了参建各方进行施工风险管理总结的要求.参

建各方应根据自身所涉安全风险管理的工作内容、范围及合同约

定等,及时进行施工安全风险技术或管理的总结,一方面落实进

行安全风险管理记录的需要,另一方面积累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

理经验教训,为后续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理工作提供参考和借

鉴.

５２　施工准备

５２２　施工阶段周边环境核查工作符合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

边环境调查指南»(建质 〔２０１２〕５６号)等的规定,是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有效开展周边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勘察设计阶段组织

开展的周边环境调查工作完成后,距离正式施工的时间较长,期

间地下管线等周边环境实际状况可能发生变化,同时因周边环境

对象的复杂性、场地条件和现有技术手段限制,难以通过环境调

查一次性全部查清,开工前应根据工程实际开展对勘察设计阶段

周边环境调查成果资料的核验和必要的补充调查工作,确保周边

环境现状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并按照安全风险管理一般要

求,做好核查记录和监理审查工作.当经核查的环境现状与原环

境调查成果资料不一致,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施工等单位进行

配合及处理,并完善工程措施,当明显影响工程及周边环境的安

全性时,应按程序进行设计变更.

５２３　根据 «关于防范暗挖施工造成城区道路坍塌的实施意见»
(京建发 〔２０１３〕２８８号),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委托检测机

构对暗挖施工路线影响范围内的地层进行空洞检查,并将地层空

洞普查结果提交给相关责任产权单位,以作为地层空洞处理的依

据.道路产权单位应及时回复,如存在空洞,应委托检测机构进

行加固处理和地层密实性探测,对地层空洞处理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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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　根据周边环境核查、地层空洞普查结果,以及相应的设

计方案、工程措施变化,可能引起风险分级调整,建设单位作为

风险管理的组织协调主体,应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进

行施工风险深入识别、核查和必要的等级调整.

５２５　根据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办法»(建质

〔２００９〕８７号),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进行专家论证是为了

加强对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管理.根据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风险突出的特点,在编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时,细化对施工

安全风险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可行的安全技术措施,
为施工安全风险技术交底、风险预告和施工风险管理奠定基础.
在成果体现上,可以以章节形式纳入到安全专项施工方案中,也

可单独形成文件.
第１款:围护结构钻孔设备选用不适宜时,将会出现多种不

利后果进而引发风险.例如塌孔、扩 (缩)径、侵限、抱钻、无

法掘进、设备损坏、地层损失等,导致围护结构施作效果达不到

要求.不规则形状的异形基坑以及包含阳角的一般基坑受力复

杂,易导致侧壁变形过大、最不利区域失稳等风险.地下水控制

不佳,对明挖基坑施工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２款:本款所列工程地质情况指对矿山法安全施工影响较

大的粉细砂层,杂填土等地层,所列辅助措施、特殊施工部位及

工程情况在施工过程中风险高,易造成开挖面坍塌、涌水涌砂、
结构开裂垮塌等事故,工程施工前应重点关注,分析设计给出的

工程措施并结合自身的工程经验,在编制方案时,从地层稳定

性、结构受力等方面重点分析,在工程筹划、组织及技术措施等

方面应具备针对性,以控制施工期间的安全风险.
第３款:盾构进场前,应完成盾构的适应性评估,并形成评

估报告,评估报告至少包含:①刀盘型式和刀具布置与地层的适

应性评价;②同步注浆及二次补浆设备与盾构主体设备和地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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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评估;③泡沫、膨润土等土体改良设备的性能、能力及其

适应性评估;④螺旋输送机的地层适应性评估;⑤皮带输送机的

相关特性及其适应性评估;⑥润滑及密封系统的适应性评估;⑦
推力和刀盘扭矩的地层适应性评估;⑧盾构主体设备使用年限超

过８年或已累计施工隧道长度超过１０km (含)的盾构,盾构适

应性自评估报告中需明确盾构主轴承及其密封的残余寿命.盾构

现场组装完成后,施工单位需进行验收,并形成验收文件,监理

单位负责对盾构验收进行核查.开舱检修及换刀应结合现场条件

预先制定开舱检修及换刀位置及方案.始发、接收端头加固,联

络通道开口及泵房施工应重点针对加固后土体强度、加固范围、
抗渗性、加固工艺、开口及泵房施工方案进行风险分析.

第４款:本款所列周边环境,均为特级或一级环境风险的工

程,均通过专项设计确定了针对性的环境保护方案或措施,编制

施工方案时应重点关注,确保施工期间的工程安全和周边环境的

正常使用.编制本款所列环境风险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时,应从

施工角度加强工程施工与周边环境相互影响的风险分析,并重点

针对环境保护施工措施的安全性、合理性、可实施性等方面进行

分析.

５２６　设计阶段安全风险管理成果 (如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制

定的工程措施,需参建单位在施工阶段予以落实,编入相应的工

作方案中.其中,监理单位在监理细则中,应针对各类施工风

险,细化监理方案;第三方监测单位在第三方监测方案中,应针

对不同类别和等级的风险,细化相应的监测、巡视方案或要点;
安全风险咨询单位应针对性制定现场巡视、安全风险分析或管理

咨询方案.

５２７　工作基准点和监测点的埋设和保护是保证工程监测顺利

进行的基础.为了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准确,本条规定了监测工

作开始前测点验收、技术交底和复核联测等几项关键工作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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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管理要求.
第１款:监理单位作为现场施工管理监督单位,有责任对工

作基准点和测点的埋设进行验收,有利于确保其埋设质量和后续

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２款: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的项目负责人或者技术人员

把工程特点、监测技术要求、监测的关键部位、关键时间、关键

工序等内容通过技术交底的形式给操作人员解释清楚,避免操作

人员不清楚监测方案而影响监测的效果.
第３款:对基准点、工作基准点进行复核联测和检查可有效

避免基准点、工作基准点发生变化而导致监测数据失真;施工监

测和第三方监测同时同点采集监测点初始值,能够保证监测数据

起点一致,以方便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数据的比对.

５２８　国家现行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
５０９１１、«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５０３９５、«建筑工

程施工现场视频监控技术规范»JGJ/T２９２和 «关于北京市轨道

交通工程建设实施现场视频监控、门禁智能监控和量测监控的通

知»(京建质 〔２００９〕９１号)均对远程视频监控做了基本要求.
地下工程安全风险大,采取施工现场视频监控系统,可以有效的

对施工现场的作业状况进行监控,使技术和管理人员更方便及时

的了解现场情况,并对现场作业人员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发生

生产安全事故后,还可进行事件回溯,查找事故原因.监理单位

应对视频监控系统的建设和维护进行监督管理,视频系统安装完

毕后监理单位应对视频系统进行验收,并可邀请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第三方监测单位相关人员参加验收.建设、监理、施工等

参建单位应建立健全视频监控管理制度,确保视频监控的有效开

展.

５２９　地下工程作业环境较为恶劣,照明效果差、炫光、空气

粉尘等因素直接影响视频监控质量,故本条要求视频监控场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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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良好的照明条件和空气清洁度,使视频监控图像清晰.具体

做法可包括提高视频摄像机质量 (采用高清、红外摄像机等)、
改善照明条件 (采用照明度符合要求的灯泡、加装灯罩等)、改

善作业空气环境 (采用电瓶车等).
根据工程的进度,施工单位应及时对监控开挖面的现场摄像

机进行移位,确保连续、清晰监控现场作业面.通过总结近年来

北京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视频监控工作经验,确定现场摄像机的重

点安装部位.
第１款:明 (盖)挖法工程现场监控重点在围支护结构的稳

定性及开挖的规范性,因此现场摄像机的布设应根据现场工程特

点,实现监控的全覆盖,并对围支护结构及开挖面进行重点监

控,一般可将现场摄像机布设在基坑两对角线或长边中点位置.
监控过程中应根据工程进展及时调整现场摄像机位置.

第２款:矿山法工程现场重点监控拱部开挖面施工情况,洞

内渗漏水情况等,矿山法工程因洞内照明、粉尘等对视频图像质

量影响较大,因此安装现场摄像机时应充分考虑现场情况,选择

适当位置,并且随着开挖面的推进,现场摄像机应及时跟进,根

据以往经验,现场摄像机距离开挖面距离不宜大于１５m,方能

保证视频质量.
第３款:始发、接收及联络通道施工是盾构法工程风险较大

的作业阶段,因此应在此部位安装现场摄像机进行监控.
第４款:施工竖井、通道、洞口多涉及吊装工程,易发生生

产安全事故,因此在此部位需安装现场摄像机进行监控.
第５款:现场摄像机的安装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增设,

确保安全风险较大的作业面能够全面监控.

５２１０　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是资料的电子化和信息化,方便查

阅与资源共享,基础资料的录入是信息系统应用的前提的必要条

件,必须高度重视.录入时间应在每个分部分项工程开工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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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满足施工安全风险管控的需要.根据本市近年来信息系统

的应用经验,基础信息资料应包括工程概况、风险工程情况、参

建单位信息,以及勘察、设计、施工、监测及环境等资料.具体

录入格式等要求可编制具体的管理办法进行规范.

５３　施工过程

５３２　工程监测是施工安全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只有监

测数据及时、准确、真实才能起到真正控制风险的作用.本条规

定了在监测过程中施工监测与第三方监测相互协作、相互印证的

几个关键技术控制点.
第１款:施工监测是施工单位信息化施工的眼睛,是地下工

程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道工序,施工监测必须满足施工单位对现场

安全掌控的需要.第三方监测是为了进一步掌控工程及其周边环

境安全情况,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主要对工程自身关键部

位和周边环境对象,进行独立于施工监测的复核性监测.施工监

测与第三方监测同点监测是为了监测数据具有可比性.
第２款: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

范»GB５０９１１,工程监测中应及时对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提交监测日报表,编制阶段性监测分析成果 (一般形成每周或每

月监测分析报告),便于进行信息化施工和快捷判断工程安全状

态.同时,作为施工安全风险管理的主要数据信息源,应安排专

门人员及时上传至信息系统,如工程中要求当天监测数据必须当

天上传,满足相关人员进行数据分析和安全风险控制的需要.
第３款:根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质量管理暂行办法»

(建质 〔２０１０〕５号),监理单位负有监测数据比对的职责.监理

单位及时比对数据才能发现问题,及时处置.
第４款:监测过程中,工作基准点定期或及时对基准点、工

作基准点进行复核联测及检查,可有效防止基准点的变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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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错误.
第５款:在以往工程中往往出现监测点被破坏或压占而无法

监测,导致监测数据中断、监测信息缺失.监测点一般是由施工

单位进行布设和管理,因此施工单位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好监测

点.

５３３　本条是对参建单位现场巡视的总体要求.现场巡视是一

项与工程监测并行的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工作,是仪器监测方法的

有效补充,该做法在北京广为运用,取得了良好的安全风险管控

效果.其中,施工、监理单位分别是现场施工安全风险控制和监

理的责任主体,开展现场巡视工作是其应尽职责;第三方监测和

安全风险咨询等单位是受建设单位委托的技术咨询服务机构,现

场巡视是其重要的工作内容.当发生高级别预警和工程需要时,
设计等单位应参与巡视工作,提出必要的措施建议.

第１款:设计文件、施工方案和规范标准风险预兆是现场巡

视的主要依据,现场是否严格按照设计文件及施工方案进行施

工、是否遵从相关规范标准制定的规范性要求,同时也是一项主

要的巡视内容.此外,场地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

条件发生变化,施工期间未核查清楚或未及时组织设计等单位会

商处理也是施工风险的关键影响因素,巡视内容应纳入地质及周

边环境条件.
第２款:根据前述安全风险管理应形成记录文件的总体要

求,现场巡视中应及时填报巡视记录,编制现场巡视成果,并上

传信息系统,供各方信息共享.
第３款:根据本市的成熟经验,当存在较高风险时,建设、

施工等单位可邀请专家进行现场巡视和咨询,及时并针对性地解

决工程实际问题.

５３４　本条给出了明 (盖)挖法工程中经常出现风险问题或需

要特别关注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环节或部位的现场巡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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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款:因地质条件、主体结构测量放线和围护结构施作质

量控制等原因,造成围护桩桩体侵入后期施工的主体结构限界范

围内并须切断主筋进行处置的情况较多,应及时预警并采取补强

处理措施,确保主体结构质量.根据经验,当同一流水段内存在

多根以上或连续两根桩体侵入主体结构,或发生在基坑阳角、明

暗挖结合、紧邻重要环境设施等部位时,风险程度有所增加,应

予特别关注.另外,围护桩施作出现断桩、夹泥时,桩体作用不

能有效发挥,尤其处于同一流水段内存在多根这种桩体情况时风

险更突出,必须杜绝.
第２款:根据规范和施工经验,土方开挖应采取纵向分段、

竖向分层、横向分块或拉槽的方法,同时应及时对侧壁进行挂网

喷护,确保基坑侧壁安全性,具体要求包括:当基坑宽度达到

２０m (含)以上的应尽可能采取中间拉槽的方法,避免锅底型开

挖;纵向坡面过陡或停置时间过长时应适当采取临时防护措施或

分梯级开挖;土方开挖不能影响支撑架设;挂网喷护长度不能超

过一个开挖流水段,或高度不超过设计要求的幅宽,避免桩间土

流失或边坡失稳.另外,开挖过程中侧壁出现明显变形、裂缝或

存在滑塌趋势时,是风险增大的表现,尤其当此类情况发生在基

坑阳角、明暗挖结合等部位时,风险程度加重,应提升预警等

级,及时提醒采取措施.
第３款:基坑内支撑体系中,钢围檩纵向各段应在同一平面

内,段间连接应符合设计要求,钢围檩背后应与围护结构顶紧,
与喷护面间的空隙用混凝土填实;支撑安装要避免支撑端头板与

支座承压板间点接触,保证锚头锁孔与锚索在同一直线上;支撑

及钢围檩应分别设置与围护结构有可靠连接的防坠落装置;斜撑

钢围檩后的抗剪蹬必须按照设计要求设置.外拉锚体系中应及时

施加预应力,锚索及时拉拔锁定.
第４款:基坑开挖过程中发生侧壁局部土体塌落时,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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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松动的土层,用砂袋填补空洞后挂网喷护.基坑渗漏水,包

括侧壁渗漏水和基底积水或涌水,渗水来源包括地下水、邻近管

线破损渗漏等.开挖过程中发生侧壁局部渗漏引起土体流失,应

对土体流失部位及时用砂袋封堵,采取导流措施并防止土颗粒流

失,并及时挂网喷护.
第５款:基坑土方开挖阶段应严格控制基坑边施工荷载 (含

堆土),堆载的大小、位置范围等应根据设计要求和有关施工规

范执行,确保基坑自身结构的安全和周边建 (构)筑物、地下管

线的正常使用.

５３５　本条给出了矿山法工程中经常出现风险问题或需要特别

关注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环节或部位的现场巡视要点.
矿山法工程自身风险现场巡视主要通过观察开挖面地层情况

及施工过程中各种设计参数在现场的落实情况.
第１款:北京地区以第四纪冲洪积地层为主,围岩自稳能力

差,对于围岩自稳时间小于完成支护时间的地段,应设置超前支

护加固地层提高土体的稳定性,控制下沉,防止围岩松弛和坍

塌.超前支护措施通常选用超前注浆小导管、管棚、深孔注浆作

为超前支护,并注浆加固、改良地层.对于采取超前小导管注

浆、管棚作为超前支护手段的地段在巡视过程中应重点关注超前

小导管、管棚的加工质量、打设数量、角度、长度及打设范围是

否符合设计文件要求.对于采取超前深孔注浆作为超前支护的地

段应重点关注开挖面封闭情况,钻孔的位置、数量、角度及浆液

的配置情况,开挖后应观察注浆效果是否达到要求.超前支护的

数量和长度是安全风险巡视的重点,数量不足,长度短缺易造成

超前支护加固不足,发生坍塌,应参照本规范附录 B对巡视过

程中发现的问题发布预警.
第２款:北京地区采取矿山法施工时,宜采用环形留核心土

法、台阶法和分布开挖法相结合的施工方法.环形留核心土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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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开挖上台阶环形拱部,并及时施工初期支护结构,再开挖核心

土.核心土面积不得小于断面的１/２,并在边缘设安全坡度.核

心土留设、台阶长度、近距及多部开挖隧道开挖面间距是土方开

挖安全风险控制的基本点,在土方开挖过程中应逐点控制,每点

均得到较好的控制情况下,才能安全的开挖.上台阶开挖进尺过

大非常容易造成坍塌,因此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值控制,
超出设计值应及时发布预警,下台阶一次开挖多榀易造成掉拱风

险,应及时发布预警.开挖面反坡易造成开挖面坍塌,开挖人员

被埋,因此开挖面反坡时应发布红色巡视预警.塌方段未及时回

填处理易造成周边环境超量沉降或坍塌,因此此种情况应发布橙

色巡视预警.隧道贯通段易发生坍塌,因此距离一倍洞径时,应

停止一个作业面,由另一作业面单独开挖贯通,否则应发布预

警.
第３款:巡视过程中应对开挖面稳定性及渗漏水情况重点巡

视,开挖面停止施工时,应采取喷射混凝土＋钢筋网的方式进行

封闭,防止开挖面土体松弛.正在作业的开挖面存在掉块、开

裂、漏砂情况时应及时封闭开挖面进行加固处理.开挖面存在渗

漏水且含砂时应及时封闭开挖面.
第４款:开挖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格栅架设及挂网喷射混凝

土,格栅安装时,应保证拱脚密实,节点板连接密贴.如出现接

点板不密贴、螺栓拧不紧时,应塞钢筋或钢楔子并与节点板焊

牢;出现螺栓上不齐时,应将两节格栅主筋之间帮焊连接,否则

应发布预警.上台阶格栅拱脚应采取方木或垫块等进行支垫,避

免拱脚落在虚土上.初期支护形成后,巡视过程中须定期对初期

支护稳定性进行观察,重点观察节点连接位置是否存在裂缝,如

发现裂缝说明支护受力过大,易发生初支失稳,发现此种情况应

及时发布预警,采取应对措施.
第５款:初支背后回填注浆是填充围岩与初期支护间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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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地层变形及初期支护渗漏水的重要手段.初支背后回填注浆

应跟随开挖面,一般初支成环后６m 进行.对于严格控制沉降或

初支渗漏水严重地段应多次进行初支背后回填注浆.回填注浆不

及时,注浆不饱满易造成周边环境变形过量,巡视过程中发现此

种情况应及时发布预警.
第６款:对于大断面开设马头门应施工完毕二衬后实施,对

于标准断面开马头门应先加强后施工,一般开口前宜施作加强环

梁,并留置与马头门格栅相连的钢筋甩茬,待加强环梁施作完

成,并达到设计强度后方可进行开口施工,确保进洞安全;开口

前,应在竖井或通道内施作斜撑或横撑,消除马头门破除后造成

的偏压的不良影响;当横通道或竖井需开多个马头门时,不得同

时施工.马头门断面与通道或竖井联接处设密排格栅钢架,并与

加强环梁相连接,增加支护强度.马头门破除顺序应先破除上台

阶马头门,进洞后再破除下台阶马头门,马头门一次破除面积过

大,易发生失稳,应及时发布预警.马头门破除前应加固完毕,
未加固完毕或未加固即破除马头门应发布预警.对开马头门易造

成地层变形过大或坍塌,发现此种情况应及时发布预警.
第７款:临时支撑的架设连接关系到结构的稳定性,如巡视

过程中发现连接不到位,架设不及时应发布预警.临时支撑拆除

过长或拆除顺序不符合设计要求等易造成结构垮塌,应发布预

警.平顶直墙段受力差,根据以往经验,平顶直墙段拆除支撑时

易发生结构坍塌,因此平顶直墙段拆除临时支撑不符合设计要

求,应发布红色巡视预警.

５３６　本条给出了盾构法工程中经常出现风险问题或需要特别

关注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环节或部位的现场巡视要点.
第１款:应确保盾构始发和接收处端头土体加固效果,防止

洞门破除过程中端头土体发生流水、流砂进而导致塌陷,且端头

加固施工不得与基坑开挖同步进行;盾构始发和接收时,盾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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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门钢环之间存在空隙,为防止水土从空隙中流出,且确保始发

和接收阶段能及时封闭洞门,应安装洞门止水装置;始发阶段盾

构应及时建立合理土压力,到达阶段盾构应减小推力,控制出土

量,防止洞门处土体被盾构推出洞门;始发阶段,在盾尾全部进

入洞门后,应及时封闭洞门,然后盾构才能开展同步注浆,接收

阶段,在盾尾出洞门后,及时封闭洞门,防止洞门处渗水;盾构

始发时反力架提供盾构推进的反力,应确保反力架结构型式合理

质量良好.
第２款:盾构开舱方式不合理会带来较大工程风险,因此应

结合现场施工环境、盾构设备情况、工程地质情况来综合确定;
盾构开舱检修时为防止焊接刀具过程中人员中毒,应安装通风设

备及有害气体检测设备;卵砾石地层对盾构刀盘及刀具磨损较

大,应提前结合施工环境对换刀位置提前进行筹划,避免盾构由

于严重磨损造成在施工环境复杂区域突然停机,导致严重的风险

事故.
第３款:盾构施工过程中土舱压力应与开挖面侧压力时刻平

衡,这样能够保证开挖面的稳定,确保盾构施工的安全;盾构施

工每环的出土量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出土量偏大会导致较大的

地层损失,导致地表沉降超限,甚至塌陷;由于盾构开挖直径大

于管片外径,因此管片与土体之间存在空隙,这个空隙需要采用

同步注浆和二次补浆来填充,同步注浆和二次补浆参数应满足相

应的浆液质量标准和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卵砾石地层土体流

塑性差,难以建立稳定土压力,易导致开挖面失稳,地表塌陷,
因此应加强土体改良,建立连续稳定土压力,降低刀盘扭矩,减

小磨损.盾构施工过程中螺旋机喷涌会导致出土量增加,造成较

大地层损失,应采取土体改良等措施防止喷涌发生;盾尾密封或

铰接密封涌水、涌砂会导致隧道内进水、进砂,严重的会引起地

表塌陷,甚至隧道下沉,管片结构破坏.

８６

DB１１/T１３１６Ｇ２０１６



第４款:应严格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GB５０２９９和 «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GB５０４４６
进行盾构姿态控制;盾构施工过程中,盾尾间隙较小,如强制性

大幅度改变盾构方向,管片有可能卡住盾尾,强行掘进,会造成

管片错台、破损,还会引起较大的地表沉降,因此盾构必须缓慢

纠偏;盾构导向控制点安装在管片上,每次换站测量后,管片需

要一定的时间才能稳定,如掘进速度过快,会导致较大偏差的发

生,因此应根据导向控制点测量换站距离和管片位移稳定时间合

理控制推进速度.
第５款:盾构隧道区间联络通道开口需要破除盾构管片,破

坏了原有的受力结构体系,易引起附近管片发生变形,破除盾构

管片前一般要采取预加固和内支撑等加强措施,对管片连接螺栓

进行复紧,确保管片变形在可控范围内和地层加固效果,规避开

口施工安全风险.盾构隧道区间联络通道兼泵房的,结构埋深

大,一般要采取注浆、降水等辅助措施,也是施工安全风险控制

的重点.以上均属盾构施工安全风险控制重点环节和关键部位,
应对其设计方案符合性、施工规范性、地层稳定性及条件验收情

况等重点进行巡视.

５３７　本条在总结北京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周边环境现场安全巡

视经验的基础上,给出了各类周边环境现场安全巡视要点.周边

环境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中重要风险源和风险监控重点,除

了仪器监测外,同时通过目测等手段在施工过程中巡视其开裂、
变形、渗漏及其发展情况等,有利于全面查明掌握环境设施的安

全状态和进行必要的风险处置.

５３８　本条规定了除各工法及周边环境的巡视重点外,其他必

要巡视的内容.工程监测中,确保严格按工程监测方案执行、监

测点完好和监测连续正常、监测数据准确等,是工程监测及其预

警的前提和关键,施工与第三方监测数据的差异性较大时,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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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应进行对比分析.信息系统 (含视频监控系统)的监控信息

是施工安全风险监控管理的主要手段和工作内容,监控信息或数

据传输的及时性和稳定性是前提条件,必须得到保障.严格按批

准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进行规范和有序施工,是施工的基本要

求和安全风险监控的重要前提,应进行重点巡视.本市城市轨道

交通已形成线网,在施工程汛期施工存在雨水倒灌入在施工程或

运营线路的风险,应高度重视,及时、规范施作防水墙.

５３９　远程网络视频监控是现场巡视的重要补充和工作基础.
本条规定是依据本市近年来开展视频监控经验,梳理出对施工风

险影响较大,且通过视频监控能够观测到的监控内容.

５３１０　视频监控系统具备施工现场回溯功能,可对以往施工现

场情况进行重放,对施工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事故回溯有着重要

作用,根据现场施工经验及视频监控存储系统一般录像数据保存

３０天即可满足要求.另外,当易发生安全风险的工程对象已施

工完毕或后阶段施工安全风险已消除,可停止进行视频监控或拆

除现场摄像机,具体情况包括:明挖基坑结构封顶;矿山法工程

标准断面初支结构贯通,大断面或暗挖车站二次衬砌施工完成;
盾构隧道施工完成;施工竖井、通道、洞口等重点部位停止使用

时等.

５３１１　本条给出了明 (盖)挖法工程施工风险的控制要点.明

挖法施工中,围护结构施作精度及质量、土方开挖的侧壁喷护、
支撑预应力的维护、支护体系构件加工及安装精度及质量、结构

拆除支撑工序等是影响工程风险或结构安全的主要方面,应予以

特别关注.
围护结构侵入后施工的主体结构限界范围内的现象时有发

生,当凿除侵限桩体时须切除部分受力钢筋,使围护结构的承载

能力降低.对此类情况应结合地质条件,对围护结构放线工作中

的外放量以及施工作业精度加以控制,尽量避免出现侵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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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出现支护体系施作滞后的地铁明挖基坑,大部

分都是因土方开挖方式不规范或是不合理所造成.所以应加强施

工管理、改变土方开挖方式,达到一定宽度的明挖基坑,采用中

间拉槽方式进行土方开挖的方法,以改善土方超挖及支撑架设滞

后的情况.基坑渗漏水或流水、流砂出现持续水土流失,将会引

起地层损失,曾经有基坑周边因此而出现地面塌陷问题,在问题

未能及时得到控制时还出现了桩体变形过大的情况,说明了此类

问题的重要性.基坑边荷载过大时,将会引起围护结构变形加

大,甚至超过设计允许的变形值,使基坑处于不利状态.
从目前已完工的多条线路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明挖法车站共

１２个,对１９８个支撑轴力测点监测结果统计表明,大部分工点

施工过程中实际维持在设计预加轴力值的支撑不到统计支撑总数

的５０％,支撑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支撑预加轴力后快速卸

载,多数测点的初始监测值达不到设计预加轴力值的５０％,支

撑的作用大大降低.支撑端部节点加工、组装精度低 (特别是在

施工现场加工的),是支撑预加轴力后卸载的主要原因.所以应

特别加强对支护体系节点工艺质量的控制.防坠落装置及抗剪

蹬,是考虑到支护体系在基坑不利状态下的安全辅助措施,应严

格按照设计要求设置.
支撑拆除应在考虑周边环境风险的基础上分段分层进行,一

次性拆除范围过长易引起侧壁及周边地层变形过大,当周边环境

复杂时,易导致风险升级.此外,还应根据设计要求的主体结构

混凝 土 强 度 确 定 拆 除 时 间,设 计 无 要 求 时,不 得 低 于 ７０％
(含).设有肥槽的基坑,支撑体系拆除时应及时回填肥槽.

５３１２　本条给出了矿山法工程施工风险的控制要点.矿山法施

工应严格遵循 “管超前、严注浆、短开挖、强支护、快封闭、勤

量测”十八字方针,开挖拱部土体自稳能力差,自立时间短,土

体临空后极易坍塌,采用超前支护的各种手段主要提高土体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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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控制下沉,防止围岩松弛和坍塌.导管超前支护后,立即

进行压注水泥浆或其它化学浆液,填充围岩空隙,使隧道周围形

成一个具有一定强度的壳体,以增强围岩的自稳能力,确保开挖

过程中的安全.开挖中土体暴露时间长,进尺大,土体坍塌的危

险就大,所以一定要严格限制进尺的长度.在施工中可采取预留

核心土,目的除减少开挖时间外,预留的土体还可以平衡掌子面

的土体,防止滑塌.在松散地层中施工,大量土体的重力会直接

作用于初期支护结构上,初期支护必须十分牢固,具有较大的刚

度,以控制初期结构的变形,保证结构的稳定.在台阶法施工

中,如上台阶未封闭成环,变形速度较快,为有效控制围岩松

弛,必须及时采用临时仰拱等手段使支护体系成环.结构的受力

最终都表现为变形.按照规定频率对规定部位进行监测,掌握施

工动态,调整施工参数并设置各部位的变形警戒值,是矿山法施

工成败的关键.
另外,矿山法多导洞施工时,曾出现监测数据没有明显变化

而突然坍塌的情况,因此应首先以支护质量和临时支撑拆除步序

控制为主,当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时,则必须采取加强支护的措

施.

５３１３　本条给出了盾构法工程施工风险的控制要点.盾构始发

和接收、联络通道开口、开舱检修与换刀、掘进参数控制、姿态

控制是控制盾构施工安全的重点;盾构始发和接收、联络通道开

口、盾构开舱检修与换刀是盾构施工最容易发生安全风险施工的

关键工序,因此需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执行;盾构掘进是否正常与

掘进参数控制情况密切相关,施工过程中需将参数严格控制在合

理范围内;盾构掘进过程中姿态情况随时发生变化,需密切关注

姿态情况,确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５３１４　地下水控制是地质风险控制的重要措施之一,常规的控

制措施包括工程降水,工程止水和施工中的堵漏.该条分别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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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止水和堵漏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关键点.
第１款:现在工程上进行降水施工方案多为围降,只有井点

布设封闭成环,才能确保形成完整的降落漏斗,有效降低地下水

位.严格控制降水过程中抽排水的含砂量,能确保工程降水土层

流失导致的地层空洞和地面塌陷.
第２款:实际工程中,止水帷幕的渗漏问题是较为常见而又

难以处理的问题,直接影响止水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帷幕搭接长

度,搭接质量不好,因此止水帷幕搭接问题是止水施工方案的控

制重点.另外,水平止水帷幕 (如全断面注浆、水平旋喷桩等)
在北京地铁隧道工程中广泛采用,也应重点关注,具体执行现行

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建设工程地下水控制技术规范»DB１１/

１１１５的相关规定.
第３款:矿山法工程初支或开挖面发生渗漏水时,易造成开

挖面垮塌、地层变形较大、涌水、涌砂等风险事件,因此施工过

程中遇到渗漏水时需慎重对待.由于在城市环境中施工,地下水

的来源比较复杂,一般矿山法工程所遇渗漏水来源为周边管线渗

水、地表水渗入、层间滞水、降水未封闭或降水未达到效果、止

水未达到效果等,因此当工程遇到渗漏水时首先需分析和查找渗

漏水来源.开挖面渗漏水根据出水部位分为拱部、上半断面、拱

脚、下半断面及仰拱渗漏水.初支结构渗漏水根据出水范围分为

点状渗漏水和大面积渗漏水.开挖面渗漏水部位位于拱部、上半

断面、拱脚位置时危害较大.对渗漏水进行风险评价时应结合渗

漏水来源、所处部位、工程地质、外部环境情况综合分析评价,
施工单位根据安全风险评价结果制定渗漏水处置方案,涉及到设

计方案变更时,由设计单位进行相应的设计变更.监理单位对渗

漏水的处置进行监督评价,第三方监测及咨询单位进行处置跟

踪.

５３１５　在施工过程中,工程场地周边环境条件或地质条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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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变化,或与勘察成果文件、环境调查成果不相一致,进而

可能导致工程风险发生变化,应进行地质条件或环境条件的核查

工作,开展风险再次识别和施工风险应对工作,具体由施工单位

来完成.当风险等级升高,应暂停施工,由设计单位进行设计验

算、补充完善工程措施.涉及重大设计方案调整的,应进行设计

变更,可通过由监理单位邀请相关参建方会商或组织专家评审进

行,经确定合理、可行的施工风险处置方案并征得建设单位的认

可后,方可恢复施工.

５３１６　本条明确了环境风险的工程控制及风险评价要点.风险

控制主要是严格执行设计文件和施工方案,并依据监测数据进行

动态信息化施工.根据本市施工安全风险管控经验,风险评价工

作可按如下规定开展:当环境对象监测值达到红色监测预警时,
监理单位应立即召开四方会商或专家会,对环境风险状态及时预

测判定,给出合理、可行的风险应对技术方案或管理措施,确保

环境对象的安全和正常使用.
土建工程竣工、环境风险源的变形基本稳定后,当环境对象

无法正常使用或影响其结构安全时,经监理、建设等单位进行审

查确认后,可对环境对象的安全状态进行检测评估和判定,便于

及时采取修复设计和施工处理措施.

５３１７　本条明确了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监测预警发布要求.监

测预警等级划分标准主要根据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铁工程监

控量测技术规程»DB１１/４９０和北京近些年来安全风险管理经验

确定,并通过信息系统自动发布.本市近年来工程经验表明,采

用累计变形和变形速率的 “双控”指标制定监测预警标准,虽然

效果较好,但由于监测项目控制值制定偏严,易导致黄色、橙色

监测预警较多,真实风险隐藏其中不易发现.同时,地下管线在

监测预警所占比例较高,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控制值偏严,另

一方面由于采用了 “双控”指标,易发生预警.根据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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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５０９１１－２０１３第９３３条

规定:地下管线监测项目控制值可采用沉降累计值、变化速率和

差异沉降 “三控”指标确定.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地下管线采

用 “三控”指标制定预警标准.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引入监

测预警评价机制,对橙色预警进行评价和处置,有效控制现场风

险.

５３１８　本条明确了现场巡视预警等级划分及巡视预警发布要

求.监理、第三方监测及安全风险咨询等现场巡视单位,均可发

布巡视预警.根据经验,一方发布预警后,在预警期内其他单位

不得针对同一工程部位发布同类别、同等级的预警.预警发布应

明确预警的具体工程部位、现场风险状况、初步原因分析、可能

诱发的风险事件、风险处置建议等,并附相关工程部位的现场照

片或佐证资料.当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不应对相应工程部位发

布巡视预警或综合预警,但若风险事件可能引发次生灾害、邻近

部位风险状况恶化的除外.

５３１９　进行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是施工期安全风险管理的重

要内容,通过定期开展的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为信息化施工

和风险动态控制提供依据.安全风险状态评价应采取日常评价结

合动态评价的形式开展,当环境风险众多且复杂、施工进度较

快、预警数量较多或预警较高时,应适当加大评价频次.

５３２０　本条给出了施工安全风险状态评价的等级划分标准及基

本判定条件.施工安全风险状态相当于施工风险等级判定,是具

有北京特色的施工风险管理做法和对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

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具体针对施工阶段土

建安全风险分级的细化,具有很强的实操性.其中,施工安全风

险状态等级首先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

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重点考虑风险的大小 (包括风险

发生可能性和风险损失或后果的严重性)和可控性 (接受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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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应将施工风险监控分析结果作为重要的参考判断依据是合理

可行的,具体包括监测预警、巡视预警的等级、数量、分布范围

等,此外,还应考虑施工单位及现场作业队伍的管理和技术水

平,进行综合评价.

５３２１　施工安全风险状态等级判定后,针对风险较高、风险不

可控两类状态,进行重点管控十分必要.根据既有经验,通过综

合预警形式作为其管理手段,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５３２２　本条明确了各参建单位对预警的响应要求.现场分析会

应由监理单位组织,并重点核实分析以下内容:

１)核实预警信息;

２)分析预警原因,包含技术因素、环境因素、管理因素等;

３)判断风险工程的施工安全风险状态;

４)确定具体的工程处置方案.
参建各方应对已发布预警的工程部位及工程周边环境加强监

测和巡视,施工单位应对预警部位及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发生

二次或次生风险事件.
根据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成熟做法和多

年安全风险管控经验和良好实施效果,针对不同等级风险的工

程,各参建单位应对监测、巡视、综合预警进行分级、分层响

应.通常情况下,特级风险工程的预警响应单位和人员层次要高

于非特级风险工程.预警色级由高到低分别为红色、橙色和黄

色,对应的预警响应单位和人员层次一般也逐渐降低.

５３２３　预警发布后,施工单位应积极进行处置,对预警部位及

时采取必要措施,避免风险事件的发生,应参与预警原因分析或

者预警现场分析会及专家论证会,积极落实针对性处置措施,消

除风险隐患.同时,其他参建单位应加强监测及巡视,并跟踪处

置效果并反馈.其中,监理单位应依据现场分析会及专家论证会

制定的风险处置方案,监督施工单位落实;第三方监测单位应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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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预警原因分析或者预警现场分析会及专家论证会,并依据监测

数据和巡视信息提供咨询意见,跟踪处置效果;建设单位可参与

预警事务的分析和论证,监督和检查各参建单位的预警、响应及

处置工作;安全风险咨询单位协助建设单位参与特级、一级风险

工程和预警级别较高工程的预警响应,并提供专业的咨询意见或

建议;设计单位依据预警情况参与预警工程的专题分析与响应及

处置方案的确定,必要时修正设计;勘察单位根据预警情况参与

预警工程的分析与响应,提供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及地质风险

应对的技术支持.工程需要时,可邀请产权单位配合预警处置,
并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支持.

５３２４　监测预警的消警一般分为两类:一类为信息系统自动消

警 (黄色、橙色、红色预警),另一类为人工消警.人工消警应

符合下列要求:

１)预警消警后,相应工程尚未完工,施工单位及第三方监

测单位仍应按监测方案进行监测和巡视,直至工程完工且沉降稳

定;

２)涉及产权单位的建 (构)筑物阶段消警后,各单位应继

续关注监测数据的变化,确保安全;

３)消警后,若后续施工导致监测项目发生监测数据异常,
应再次预警.

监测预警的人工消警、巡视预警消警、综合预警消警应履行

相应的消警审批程序,由预警发布单位在信息系统平台执行消警

操作.

５３２５　本条对各类监控信息的报送进行了规定.安全风险监控

信息包括一般监控信息、预警信息及定期报送成果等.其中,一

般监控信息包括监测信息、巡视信息;预警信息包括监测预警、
巡视预警和综合预警及消警信息;定期报送成果包括监控日报、
周报、月报、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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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报送形式主要为通过信息管理平台系统报送、电话或短

信通知和书面报送等.各参建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安排专人进

行信息报送管理.
根据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的成熟做法,安

全风险监控信息报送可实行三级管理,即由公司安全风险管理部

门 (可依托安全风险咨询单位)、项目管理中心 (可依托第三方

监测单位)及现场实施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第三方监测

单位)等组成.各级监控实施或管理主体除向上级监控或管理主

体上报监控信息外,还应对其信息进行分析,并及时反馈下级监

控或管理主体,以有效指导施工.涉及特级环境风险的工程达到

高级别预警 (如橙色)、其他等级环境风险的工程达到高级别

(如红色)综合预警时,可上报相关产权单位.

５３２６　建立安全风险管理记录是对现行国家标准 «城市轨道交

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GB５０６５２中及时编制安全风险

管理文件或形成风险管理记录的具体落实.根据目前北京市轨道

交通建设安全风险管理的成熟做法,风险管理记录主要包括:预

警与消警管理记录、存在风险的工程施工管理记录、视频监控管

理记录等,各类记录应根据施工进展、现场安全风险状态及变化

等及时进行动态更新.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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